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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和义外沟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和义雅苑）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

见书的资格。本所接受委托，就关于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和义外沟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和义雅苑）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

律咨询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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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

项目业主 指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

本所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王翔、徐道李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和义外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和义雅苑）

《实施方案》 指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和义外沟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和义雅苑）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指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和义外沟村城中村改造项

目（和义雅苑）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财务评估报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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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实施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棚户区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试点发行

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8〕28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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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于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进行客观描述，对于项

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文件，应根据项目的具体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办理。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的必备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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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主体资格审查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河南省人民政府。

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

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

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第二条主要内容第四款明确市县

管理责任中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依法由省级

政府代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转贷市县使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和义外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和义雅苑）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河南省人民政

府，符合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的规定。

（二）项目业主

根据《实施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等文件，本次债券发行对

应的项目业主为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1817551705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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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巩义市新华路 23号

负责人：李超勇

赋码机关：中共巩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系中共巩义市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赋码的行政机关，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并已取得相应审

批，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符合申请使用专项债券主体资格。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征收范围位于杜甫路街道永安路以西、

杜甫路以东的和义外沟村，永厚陵区域内。涉及征收 258 户，征收房

屋建筑面积约 38540 ㎡，全部为住宅。征收区域占地面积 133.28 亩，

本项目建设用地 13.28 亩，腾出可出让土地为 80 亩（土地性质为二

类住宅用地），其它用地 40 亩。

本项目的建设主要为安置和义外沟村居民，项目拆迁共涉及总占地

面积 133.28 亩，拆迁范围为杜甫路街道永安路以西、杜甫路以东的和

义外沟村，永厚陵区域内，本项目属于原地安置，安置区占地面积

8851.00 ㎡（约合 13.28 亩）。

项目总建筑面积 14816.48 ㎡，地上建筑包括新建住宅建筑面积

12053.58 ㎡、商业建筑面积 1475.85 ㎡、公共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722.78 ㎡，地下建筑面积 564.27 ㎡。建筑密度 17.29%，容积率 1.61，

绿地率 30.12%，机动车停车位 83 个，全部是地上停车位；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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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 310 个（含地上非机动车停车位 244 个，地下非机动车停车位

66 个）。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 122 套，可安置人数 390 人。

（具体安置时，以实际需求为准，超出或不足部分，市内统筹其它安置

点进行安置）。

项目建设内容如下：

1）建筑工程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2 栋 18 层框剪结构的住宅楼，1 栋 3 层

框架结构的配套服务用房（含配套商业、社区便民店、社区综合服务 用

房、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其他配套服务用房），住宅地下室。

2）设备购置

包括电梯 4 部、变配电设备、给排水及消防设备、燃气设备、热 力

设备等。

3）公用及辅助工程

包括项目地块内道路及硬化铺装、景观绿化、围墙、大门及室外 给

排水、消防、电力、弱电、燃气、热力等基础设施工程。

（二）申报项目融资规模

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资金筹措总额为

7657.98 万元。本项目资本金 2357.98 万元，占总投资的 30.79%。资本

金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项目资本金按照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分年度到

位。本项目计划使用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5300.00 万元，占项

目资金筹措总额的 69.21%。根据资金使用计划，本项目计划 2023 年申

请使用专项债券 43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 年；计划 2024 年申请使

用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7年。除专项债券外，本项目无

其他融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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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是重大民生工程，项目的实施将解决棚户区居民的居住问

题，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中村环境，有效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有利于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城市品牌的打造与提升，是推

动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公益性显著。

2.收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于土地出

让收入，故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根据主管部门和项目业主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2022 年 5月 24 日，巩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本项目出具《关于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和义外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和义雅苑）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巩发改[2022]63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并就项目名称、项目选址、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总投资及资

金来源等作出批复。

本项目已取得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0181202200018

号）。

本项目已经纳入河南省 2022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详见附件：《河

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追加下达郑州

市 2022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复函》（豫房稳办函[2022]2 号）

本项目已经取得可研批复、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纳入棚户区改

造计划等文件，文件合法有效，后期应根据项目具体需要办理相关手续。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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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计算期内累计资金流入

23657.98 万元，累计资金流出 18873.71 万元，累计现金结余 4784.27

万元。本项目全部 5300.00 万元专项债到期时，在偿还当年到期的债券

本息后，将仍有 4784.27 万元的累计现金结余。期间将不存在任何资金

缺口。经测算，本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68 倍。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估报告》分析和论证，

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四、项目风险评价及控制措施

（一）影响项目进度或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工期拖延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分析：拖延项目工期因素主要包括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实施方组织管理水平、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

等。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

入，使项目收益减少。

控制措施：项目合理安排工期，加强组织协调，确保按照施工计划

推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及时完工。

2.资金到位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分析：资金风险主要表现为资金不到位、资金被建设单位截留

或者挪用等带来的风险。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资本金外主要来源

于债券资金。一旦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产业政策和债券政策进行调

整，都可能给本项目的资金筹措带来风险。

控制措施：将项目纳入当地政府重点工程，做好投融资规划和资金

使用审核，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利的资金保障。



11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分析：影响本项目的最大风险在于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

确、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项目

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控制措施：针对该风险，本期债券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规定，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

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同时在

项目实施前深入研究，充分评估项目各项成本变化风险。实施过程中严

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将项目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分析：项目融资平衡存在对项目收入的预测、项目进度以及项

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的风险。规划设计规模偏大

或偏小直接导致投资总额设计偏大或偏小；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致融资

节奏错乱，导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能充分运

用的后果；整体现金流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

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控制措施：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聘请专业咨询公司经过大量分析

论证工作后得出，分析结果较为可靠。本项目现金流测算环节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较为可靠。对项目取得的专项收入进行专

项管理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收入实现进度进行动态预测，到期不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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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息时将采取财政补贴等措施，确保债券到期本息偿还。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

《财务评估报告》，河南中兴信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持有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1010055962453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编号：41010084），是依法设立

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业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法律意见书》，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199910637162），

具有从业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库提

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六、综合性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16〕

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28 号文、财预〔2015〕

225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

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申报项目的项目业主为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办事处，系中共巩义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赋码的行政机关，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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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相应审批，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符合申请使用专项债券

主体资格。

2.本项目是重大民生工程，项目的实施将解决棚户区居民的居住问

题，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中村环境，有效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有利于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城市品牌的打造与提升，是推

动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公益性显著。

3.本项目已经取得可研批复、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纳入棚户区

改造计划等文件，文件合法有效，后期应根据项目具体需要办理相关手

续。

4.根据《实施方案》和《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有

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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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律师事务所资质证书

2.律师执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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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名词 释义

本申报项目
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本所/本所律师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文）

《发行工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61号）

《试点通知》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预算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文）

《限额管理实施意见》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 号文）

《风险预案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

《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1996〕35号）

《调整资本金制度的

通知》

《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

通知》（国发〔2015〕51号）

《专项债券发行及项

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6月10日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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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报告》

河南弘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巩义市站街镇城中

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财务评估报告》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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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

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2022]盈 合肥 非诉 字第 HF2684-2 号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就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

彩社区四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意见》、《发行工作意见》、《试点通知》、

《预算管理办法》、《限额管理实施意见》、《风险预案通知》、《资本金制度

的通知》、《调整资本金制度的通知》、《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说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委托人、主管部门及项目中介已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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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申请及发行之法律文件。

本所律师仅就申请项目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专项

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

见书中专项评价报告、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

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同意部分或全部在实施方案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

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申请及发行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

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申报发行基本信息

根据《实施方案》记载，本项目资金筹措总额为 5611.46 万元，计划申请使

用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融资 4200.00 万元，根据资金使用计划，2023

年拟申请使用 7 年期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2024 年拟申请使用 7 年期专项债

券 120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专项用于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

四期），由项目实施后土地出让收入偿还本息。

本项目资本金 1411.46 万元，其中 120.00 万元用于支付建设期债券利息，

1291.46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投资。本项目建设期债券利息全部由资本金支付，资

本金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项目资本金按照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分年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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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一 总投资 5611.46 282.29 3564.58 1764.58

1 建设投资 5491.46 282.29 3564.58 1644.58

2 建设期债券利息 120.00 0.00 0.00 120.00

二 资金筹措 5611.46 282.29 3564.58 1764.58

1 发行债券 4200.00 0.00 3000.00 1200.00

2 资本金 1411.46 282.29 564.58 564.58

2.1 用于项目建设投资 1291.46 282.29 564.58 444.58

2.2 用于建设期债券利息 120.00 0.00 0.00 120.00

河南省人民政府根据《预算法》、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及财预〔2018〕34 号文相关规定，作为发行人代为发行专项债券，转贷巩

义市人民政府供相关项目方使用。

根据国家和河南省有关债务余额规定，本次发行规模将由河南省财政部门审

核确定并向财政部备案，确保本次发行规模在国务院批准的河南省专项债务限额

内。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券申请使用以未来收益作为偿还来源，系地方政

府合理举债的合法合规行为，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系服务于社会和人民，服务于

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项目。但本次申请使用尚需巩义市人

民政府批准并报经河南省财政厅审核，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报财政部

备案后方可实施。

二、发行相关主体

（一）发行人

1、法律地位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本次申请使用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代巩义市申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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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为发行人，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省级政府发行转贷市县

使用之规定。

2、河南省概况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综合能源基地，原煤产量、电力装机规模、发用电

量、油气管道长度均居全国前列。河南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

陕西，南临湖北，全省总面积 16.7 万平方千米。截止 2023 年末，河南全省常住

人口为 9815 万人。全省现有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

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 17 个

省辖市，济源 1个省直管市，20 个县级市，82 个县，54 个市辖区。

3、 河南省经济财政概况

河南是中国经济大省，GDP 总量列全国第五位、中西部第一位，以河南为主

体的中原经济区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区。初步核算，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59132.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360.15 亿元，增长

1.8%；第二产业增加值 22175.27 亿元，增长 4.7%；第三产业增加值 31596.98

亿元，增长 4.0%。三次产业结构为 9.1∶37.5∶53.4。

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0073 元，增长 4.4%。

4、发行人债务管理情况

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2023 年河南省共发行政府债券十一批次，债券

金额合计 4079.0065 亿元，首次超过 4000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442.3437 亿

元、再融资债券 1636.6628 亿元。

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公开信息的进行核查，河南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财政

收入保持稳步快速增长，存续债务严格控制在限额以内，具备良好的债券发行条

件。

（二）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巩义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中心，性质为事业单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12410181416283040Q，法定代表人为孙孟伟，住所位于河南省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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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东区紫荆路中段平安街 102 号，经费来源为事业收入，开办资金为 6062 万

元，登记管理机关为巩义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三）项目业主

项目业主为巩义市站街镇人民政府。

机构名称：巩义市站街镇人民政府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巩义市站街镇县府街 34 号

负责人：康艳华

赋码机关：中共巩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2019 年 12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181005312249J

本所律师认为，经核查目前项目业主依法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有作为本项目业主的主体资格。

三、申请项目情况

（一）申请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计划申请使用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

区四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面值总额 0.42 亿元，项目收益主要来

源于项目实施后土地出让收入。本次申报项目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

彩社区四期），位于巩义市站街镇三彩社区以西、唐三彩路以东、三彩社区二期

以南、小黄冶村沟地以北。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项目已获得国家有权部门

批准情况及取得相关产权证情况如下：

1、本项目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2、本项目已取得巩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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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彩社区四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巩发改[2022]62 号）。

3、本项目已取得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0181202200010 号）。

4、根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出具的说明，本项目无需办理环评手续。

5、本项目已经纳入河南省 2022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河南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追加下达郑州市 2022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

计划的复函》（豫房稳办函[2022]2 号）]。

本所律师认为，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的开发进程

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包括可研批复、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环

评说明等；已取得的批准或核准文件真实有效，未违反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

土地管理、规划管理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项目公益性

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项

目的实施符合国家、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具备社会、经济、生态等各方面效益。

项目的建设通过土地集中规划使用提高使用效益，为城市发展腾出新的空间。项

目建成后，巩义市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极大改善，城市形象能够得到极大提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也能够相应得到极大提升。

（三）项目计划与进展

项目建设计划：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30 个月，已于 2022 年 6 月开始前期准备工作，2024 年

12 月竣工。

项目建设进展：

该项目已完成项目可研报告，取得可研批复、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环评

说明等。

本项目为实物安置，专项债券资金用于实物建设。本项目已经列入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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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前期工作准备充分，专项债券资金可以迅速落地并

产生实物工程量。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总投资

为 5611.46 万元，总投资的 25.15%（1411.46 万元）为单位项目资本金；计划

74.85%（4200.00 万元）的资金需求由发行专项债券来满足。

根据河南弘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的

《财务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

的“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预期的项目收益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比例符合我国专项债券法律法规规

章及有关政策文件对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规定，符合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项目收益

与融资要求达到平衡的要求。

（五）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

（三彩社区四期）的建设投资，建设期债券利息全部由资本金支付。该项目属于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项目。

1、项目区位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巩义市站街镇三彩社区以西、唐三彩路以东、三彩社区二

期以南、小黄冶村沟地以北。

2、建设规模

本项目建设主要为安置小黄冶村，项目拆迁共涉及 1个村庄总占地面积 380

亩，拆迁范围为小黄冶村 S237，东西两侧各 100 米；小黄冶村东至 S237，西至

唐三彩路，南至大黄冶村，北至新沟村，涉及征收 74 户，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11050 ㎡，全部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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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属于异地安置，安置区占地面积为 24.52 亩，约为 16349 ㎡，共建设

128 套安置房。项目总基地面积约为 3050 ㎡，总建筑面积约为 18690 ㎡，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18690 ㎡，地下建筑面积 0㎡。安置房建筑 14690 ㎡，安置区配套

幼儿园建筑面积为 4000 ㎡。项目主要建设安置住宅、安置区配套幼儿园以及安

置区道路、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

3、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内容

本项目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是一项民心工程、

惠民工程、德政工程，是改变城区面貌，改善居住环境的重要途径。项目建成后

可以提高巩义市城市形象，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巩义市相关规划及专项规划。

（六）对应资产管理

根据《实施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对应项目资产、建设用地使用

权、项目运营及收益属于项目业主。项目业主出具的承诺函承诺“关于本期专项

债券发行对应资产及收益，我单位保证在还清专项债券发行本金及利息前不会用

于为本单位、本单位关联方、政府、政府融资平台等主体融资的债务提供抵押、

质押以及其他任何形式担保的事项，收益也不会挪作他用。确保该产品的本金及

收益得到按时兑付。”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的承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项目对应资产的独立性能

够得到保证。

四、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事务所资质

河南弘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

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本项目可以以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完成资金筹措，为本

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项目顺利施工。同时，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

益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条件，充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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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根据河南弘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64851745A）、《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证书编号：41000074），符合要求的具备会计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是经安

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

31340000085240504T），已通过律所年度考核，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

作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所指派王宝钢律师、吴海峰律师作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的律师，该二位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通过了律师

年度年检。

本所律师认为，本阶段暂不涉及承销机构、评级机构、监管银行等，已根据

规定引入具有资质的专业咨询机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项目提供服务并

出具相关文件。

五、法律风险评估

（一）资金使用方面风险

1、违法违规使用资金的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及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

34 号等文件，《实施方案》安排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申报项目，不用于其他用

途，但在资金下达、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经手人可能存在违规占用、挪用募集

资金的风险。

2、风险控制

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项目所募集资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转贷项目所在

地政府使用，并将制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项目所在地财政部门及有关支付中心

将依法依规办理资金结转。项目主管部门将对本次申请使用对应项目有关资金实

施“专款专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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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有关主体财政部门依法行政能力较好，资金

使用透明度高，募集资金的违法违规使用风险较低。

（二）项目建设施工方面

1、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风险

项目建设为复杂工程，一般存在工期拖延和工程事故的可能性。项目建设涉

及到建设方、施工方、设计方、监理方、材料供应方等多方主体，容易因一方原

因或多方原因出现工期拖延或出现工程事故，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均可能导致工

程投资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入，使项目净收益减少。

2、风险控制

申报项目建设期间，项目实施中业主方面对不同参建单位要采取不同的措施，

对有可能出现诚信问题的关键点进行防范。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业主方要与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总承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多个单位进行考察，预审等工

作，并在相关交易文件中设定风险防范条款。

本所律师认为，此风险可以通过调研、预审、投保及合同风险防范等降低风

险，能够审慎地推进项目建设，风险可控。

（三）项目收益风险

1、项目收益风险

项目建设完成后，可能会出现下列项目收益风险，包括不限于项目经营管理

混乱导致运营成本上升，财务管理制度混乱，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确等风

险，这些风险将影响着项目收益以及本次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

2、风险控制措施

项目业主将加强内部管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及时考核监督，确保制度落

实到位，保障运营秩序高效、有序；健全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财务

管理人员，全面提升财务人员综合素质。

本所律师认为，通过风险控制措施可适当降低该风险，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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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率波动风险

1、利率波动风险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

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

收益的平衡。

2、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实施方案》设定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

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适当增大流动比

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通过风险控制措施可适当降低该风险，风险可控。

六、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申请项目符合国家战略规划，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的条件，但尚需取得发行的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及向国家财政部备案；项目主管部

门为合法存在的主体，属于项目所属地行政机关；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环评说明等必备的批准文件，具备建设实施的许可手续，项目

实施后相应资产及收益权归项目单位；申请项目具有公益性，可以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申请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无副本，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方生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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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巩义市站街镇城中村改造项目（三彩社区四期）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2024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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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法

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巩义市孝义街道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允

吉园、腾飞北园、腾飞南园）专项债券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所接受委托，就关于巩义市孝义街道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允吉园、腾

飞北园、腾飞南园）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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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河南省人民政府

项目业主 指 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

本所 指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王翔、徐道李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巩义市孝义街道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允吉园、

腾飞北园、腾飞南园）

《实施方案》 指
《巩义市孝义街道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允吉园、

腾飞北园、腾飞南园）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巩义市孝义街道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允吉园、

腾飞北园、腾飞南园）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评价报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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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棚户区管理办

法》
指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试点发行

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8〕28 号）

《实施意见》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 号）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5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

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

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

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判

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对于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进行客观描述，对于项

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文件，应根据项目的具体需要，按照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办理。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申请及发行的必备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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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主体资格审查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河南省人民政府。

根据《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第四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

式筹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

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政府（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第二条主要内容第四款明确市县

管理责任中规定，“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依法由省级

政府代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转贷市县使用。”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巩义市孝义街道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允吉园、

腾飞北园、腾飞南园）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河南省人民政府，符合财预

〔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的规定。

（二）项目业主

根据《实施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等文件，本次债券发行对

应的项目业主为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1817571010574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巩义市孝义路 38号

负责人：刘旭辉

赋码机关：中共巩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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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系中共巩义市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赋码的行政机关，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并已取得相应审批，

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征收范围为连霍高速绿化带两侧，石河

路以西，涉及孝北村、孝南村、西沟村、桥上村、小沟村、南地村共 6

个村，拆迁范围内土地面积约 1423.03 亩。涉及征收居民户数 652 户，

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97148 ㎡，全部为住宅。本项目完成后，预计腾出

可出让土地面积 510 亩，根据巩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出让土地全

部为二类住宅用地。

项目总安置规模：本项目拟采用新建安置房的实物安置方式实施，

新建安置房 1219 套，安置住宅面积 153329.27 ㎡。

项目安置地块分为三个地块，分别为允吉园、腾飞北园、腾飞南园，

规划总用地面积 64914.16 ㎡（合 97.37 亩）。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64914.16 ㎡（合 97.37 亩），其中：建筑占

地面积 11353.48 ㎡，绿地面积 20871.04 ㎡，道路及硬化面积 32689.64

㎡。

规划总建筑面积153329.27㎡，其中：地上建筑建筑面积138013.33

㎡（包括新建住宅建筑面积 134508.10 ㎡，公共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2688.82 ㎡，电气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816.41 ㎡），地下建筑建筑面积

15315.94 ㎡。

项目规划机动车停车位 610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2438 个。项目建

成后，可提供安置房 1219 套，可安置人数 3902 人。

允吉园、腾飞北园、腾飞南园分述如下：

1）允吉园安置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26850.59 ㎡（合 40.28 亩），其

中：建筑占地面积 4424.33 ㎡，绿地面积 8653.95 ㎡，道路及硬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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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2.31 ㎡。

该安置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 58070.17 ㎡，其中：地上建筑建筑面

积 52974.13 ㎡（包括新建住宅建筑面积 51378.13 ㎡，公共配套用房建

筑面积 1277.00 ㎡，电气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319.00 ㎡，地下建筑建筑

面积 5096.04 ㎡（包含主楼地下室建筑面积 1917.59 ㎡，人防工程

3178.45 ㎡）。

该安置地块建筑密度 16.48%，容积率 1.97，绿地率 32.23%，机动

车停车位 244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976 个。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

488 套，可安置人数 1562 人。

2）腾飞北园：腾飞北园安置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8522.60 ㎡（约合

12.78 亩），其中：建筑占地面积 1619.64 ㎡，绿地面积 2731.49 ㎡，

道路及硬化面积 4171.47 ㎡。

该安置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 15054.74 ㎡，其中：地上建筑建筑面

积 14782.76 ㎡（包括新建住宅建筑面积 14605.12 ㎡，电气设备用房建

筑面积 177.64 ㎡，地下建筑建筑面积 271.98 ㎡。

该安置地块建筑密度 19.00%，容积率 1.73，绿地率 32.05%，机动

车停车位 64个，全部是地上停车位；非机动车停车位 256 个，全部是

地上非机动车停车位。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 128 套，可安置人数

410 人。

3）腾飞南园：腾飞南园安置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29540.97 ㎡（合

44.31 亩），其中：建筑占地面积 5309.51 ㎡，绿地面积 9485.61 ㎡，

道路及硬化面积 14745.85 ㎡。

规划总建筑面积 80204.36 ㎡，其中：地上建筑建筑面积 70256.44

㎡（包括新建住宅建筑面积 68524.85 ㎡，公共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1411.82 ㎡，电气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319.77 ㎡），地下建筑建筑面积

9947.92 ㎡（包含主楼地下室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 4763.94 ㎡，人防工

程 518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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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块建筑密度 17.97%，容积率 2.38，绿地率 32.11%，机动车

停车位 302 个（含地上机动车停车位 204 个，地下机动车停车位 98个）；

非机动车停车位 1206 个（含地上非机动车停车位 850 个，地下非机动

车停车位 356 个）。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安置房 603 套，可安置人数

1930 人。

本项目完成后，预计腾出可出让土地面积 510 亩，根据巩义市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可出让土地全部为二类住宅用地。

（二）申报项目融资规模

根据《实施方案》和《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资金筹措总额为

85120.91 万元。资本金 26120.91 万元，占比 30.69%。资本金来源于财

政预算资金，项目资本金按照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分年度到位。计划使用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59000.00 万元，占项目资金筹措总额的 69.31%。

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已经于2023年使用7年期债券12500.00万元；

2024 年拟申请使用 7 年期债券 24000.00 万元；2025 年拟申请使用 7

年期债券 22500.00 万元。

（三）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通过土地集中规划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为城市发展腾出新空

间。本项目是重大民生工程，项目的实施将解决棚户区居民的居住问题，

消除安全隐患，改变城区面貌，有利于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城市品牌的

打造与提升，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故公

益性显著。

2.收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土地出让

收入，故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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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管部门和项目业主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2022 年 8 月 3 日，巩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本项目出具《巩义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巩义市孝义街道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允吉园、

腾飞北园、腾飞南园）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巩发改〔2022〕108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就项目名称、建设项目选址、

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总投资及资金来源等作出批复。

本项目已经纳入河南省 2022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文件为《河南省

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追加下达郑州市 2022 年

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复函》（豫房稳办函〔2022〕2 号）。

本项目已取得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用地预审与选址意

见书，分别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0181202200025 号）（允吉园）、《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410181202200026 号）（腾飞北园）、《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0181202200037 号）（腾飞南园）

本项目已经取得可研批复、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纳入河南省

2022 年棚改计划等文件，文件合法有效，后期应根据项目具体需要办

理相关手续。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和《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计算期内累计现金

流入 224780.91 万元，累计现金流出 199985.71 万元，现金结余

24795.20 万元。经测算，本项目经营性净现金流量对债券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30 倍。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分析和论证，

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四、项目风险评价及控制措施

（一）影响项目进度或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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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期拖延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分析：拖延项目工期因素主要包括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实施方组织管理水平、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

等。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

入，使项目收益减少。

控制措施：项目合理安排工期，加强组织协调，确保按照施工计划

推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及时完工。

2.资金到位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分析：资金风险主要表现为资金不到位、资金被建设单位截留

或者挪用等带来的风险。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资本金外主要来源

于债券资金。一旦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产业政策和债券政策进行调

整，都可能给本项目的资金筹措带来风险。

控制措施：将项目纳入当地政府重点工程，做好投融资规划和资金

使用审核，加大政策和资金倾斜力度，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利的资金保障。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风险分析：影响本项目的最大风险在于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

确、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项目

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控制措施：针对该风险，本期债券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规定，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

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同时在

项目实施前深入研究，充分评估项目各项成本变化风险。实施过程中严

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将项目成本控制在合理水平。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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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析：项目融资平衡存在对项目收入的预测、项目进度以及项

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的风险。规划设计规模偏大

或偏小直接导致投资总额设计偏大或偏小；对项目进度错判将导致融资

节奏错乱，导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注入到项目或者大额资金不能充分运

用的后果；整体现金流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

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控制措施：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聘请专业咨询公司经过大量分析

论证工作后得出，分析结果较为可靠。本项目现金流测算环节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较为可靠。对项目取得的专项收入进行专

项管理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收入实现进度进行动态预测，到期不能偿

还本息时将采取财政补贴等措施，确保债券到期本息偿还。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专项评价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河南天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专

项评价报告》，河南天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持有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410100MA47GNEU5B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编号：41010183），是依法设立且有效

存续的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业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专项债券申报出具《法律意见书》，

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合伙制律

师事务所，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3401199910637162），

具有从业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库提

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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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综合性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16〕

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5〕225 号文、财预〔2018〕

28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

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本申报项目的项目业主为巩义市孝义街道办事处，系中共巩义市

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赋码的行政机关，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并已

取得相应审批，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通过土地集中规划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为城市发展腾出新

空间。本项目是重大民生工程，项目的实施将解决棚户区居民的居住问

题，消除安全隐患，改变城区面貌，有利于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城市品

牌的打造与提升，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

故公益性显著。

3.本项目已经取得可研批复、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纳入河南省

2022 年棚改计划等文件，文件合法有效，后期应根据项目具体需要办

理相关手续。

4.根据《实施方案》和《专项评价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有

偿还计划和稳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

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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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

1.律师事务所资质证书

2.律师执业证书









































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

关于

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

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

法律意见书

（2022）具匠法意专字第 012 号

中国·郑州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10 号中原广发金融大厦 2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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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

关于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

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

法律意见书

（2022）具匠法意专字第 012 号

致：荥阳市贾峪镇人民政府

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

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

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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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出具的《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

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和信咨字[2022]第091523

号）

《实施方案》 指
《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

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关于贾峪镇槐林社

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

项债券资金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

本项目 指
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

造项目

项目单位 指 荥阳市贾峪镇人民政府

和信会所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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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贾峪镇槐林社区槐

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经办律师已查阅项目单位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制作法

律意见书所必须的所有项目手续资料。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

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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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所经办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贾峪镇槐

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

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

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

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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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荥阳市贾峪镇人民政府为本项目主管部门，荥阳市贾峪镇人

民政府债券资金申请单位，负责项目准备、方案编制、政府债券

申报使用和项目实施等工作。

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荥阳市贾峪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10182005291521B

注册地址 荥阳市贾峪镇洞林路中段

负责人 祝启发

登记机关 荥阳市机构编制委员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荥阳市贾峪镇人民政府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政府机关，具备作为本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

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内容

根据《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

方案》，本项目采用原址安置的方式，安置区为原址安置，位于

荥阳市贾峪镇槐林村，规划三路以东、桃贾路以西、规划五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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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园路以北。拆迁村占地面积共计 1,475.57 亩，其中安置

房占地面积 111.77 亩，可腾出土地面积约 1,363.80 亩，其中可

出让土地面积 711.17 亩，均为二类居住用地。项目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捷，人文环境优雅，工程地质条件满足施工要求，环

境质量现状良好，适合该项目的建设。

本项目属于在建项目，项目建设期 4 年，开工日期为 2021

年 1月，预计完工时间 2025 年 9月；本项目总投资为 161,335.00

万元，其中政预算资金 91,335.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70,000.00

万元。

本项目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 70,000.00 万元。其中：

2024 年度计划使用 28,000.00 万元，2025 年度计划使用

21,000.00 万元，2026 年度计划使用 21,000.00 万元。本次申请

使用 2,000.00 万元。

根据《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以及《关于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

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荥发改〔2022〕84 号），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根据国家及各级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结

合本项目实际情况，本次棚户区改造主要包括土地征收、拆迁安

置补偿及回迁安置房建设。项目改造情况详见下表：

本项目安置区总建设用地面积74,511.93 平方米，拟分 28#、

29#两个地块进行安置，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1）28#地块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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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37,693.0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9,495.19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4,230.01 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 35,265.18 平方米。

地上建筑包括住宅建筑面积 84,875.15 平方米（建设 6 栋

18-27 层高层住宅，876 套住房），商业建筑面积 3,538.15 平方

米（1 栋 5 层商业楼），公建配套建筑面积 5,268.71 平方米，

其中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 554.09 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 332.19 平方米、治安联防站建筑面积 34.24 平方米、

消防兼安防控制室建筑面积 122.44 平方米、幼儿园建筑面积

4,225.75 平方米，大门建筑面积 26.64 平方米（东北两个大门），

地库出地面建筑面积 167.96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353.4 平

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包括地库建筑面积 26,524.50 平方米，地下室

建筑面积 8,740.68 平方米。

（2）29#地块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用地面积 36,818.8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27,997.2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2,169.26 平方米，地

下建筑面积 35,827.94 平方米。

地上建筑包括住宅建筑面积 86,303.17 平方米（建设 6 栋

18-25 层高层住宅、1 栋 4 层配套楼，892 套住房），公建配套

建筑面积 5,397.05 平方米，其中社区综合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729.70 平方米、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332.19 平方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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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建筑面积 2,336.12 平方米、村民办事大厅建筑面积 804.90 平

方米、便民店建筑面积 362.48 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

536.79 平方米、治安联防站建筑面积 22.49 平方米、开闭所建

筑面积 172.71 平方米、消防兼安防控制室建筑面积 99.67 平方

米、大门建筑面积 19.44 平方米（西北两个大门），地库出地面

建筑面积 68.9 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380.7 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包括地下机动车库 26,133.39 平方米，地下室 9,694.55

平方米。

（二）项目公益情况

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当地群众的居住条件，使他们生活质量

得以提高，同时通过项目引用的多功能智能设施，可大大减少居

民的日常开支，有利于进一步改善荥阳城市面貌，完善城市整体

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使城市更加美化、亮化、绿化，充分体现

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

境。因此，本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

户区改造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

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三、项目审批情况

2022 年 5 月 19 日，荥阳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贾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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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林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方案和安置补偿方案的批复》（荥

政文〔2022〕70 号），原则上同意贾峪镇槐林社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改造方案和安置补偿方案。

2022 年 5 月 20 日，荥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贾

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荥发改审批〔2022〕63 号），根据《关于同意贾峪镇槐林社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方案和安置补偿方案的批复》（荥政文

〔2022〕70 号）的文件精神，原则上同意项目实施。

2022 年 7 月 4 日，荥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贾

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荥发改审批〔2022〕84 号），原则同意贾峪镇槐林

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并对项目建设地点、

建设规模和内容、总投资及资金筹措、建设工期等进行批复。

2022 年 6 月 15 日，荥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贾

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

批复》（荥发改能评〔2022〕3 号），对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

容、主要用能设备、主要能源消耗等进行批复。

2022 年 7 月 8 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荥阳分局作出《关于

荥阳市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环保审查

意见》，出具如下审查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6 号《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本项目属名录中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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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别中不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属于豁免办理

环评类别。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

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有关立项审批手续，项目立项审批手续真实

有效。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项假

设前提下，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累计净收益 132,031.03万元，应

付债券本金及利息合计 91,272.63万元，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

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45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

户区改造项目具有一定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本息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五、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所

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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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31410000MD00919580），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贾

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

业务资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为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

告》。

和信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

持有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编号：

370100014101）；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会计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和信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贾峪

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

务资格。

六、项目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一）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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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

加等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

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本项目的收益分析主要是社会风险，指的是人为因素对经济

活动产生的风险，如施工安全、意外事故、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其

他人为事故等。社会风险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

社会秩序。在市场经济取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

和个人以及政府都面临着多重风险，并且大部分风险都是人为因

素造成的，破坏了大自然的和谐，致使人类承受更多的自然灾害

风险。当今社会追求的是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有了风险的存在

就意味着不和谐。因此，项目单位需要做到的就是找出引起风险

的根源，利用合理有效的办法来消除风险，将社会风险消灭于无

形之中。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本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

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

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

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的偏差

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

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测

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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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控制措施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的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应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

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应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

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的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应通过合法渠道得到合法建设用地，应保障各种手

续齐全。在施工队伍的选择上，应根据公平、公开的原则择优选

择施工承包单位。承揽任务的施工单位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

施施工项目经理负责制，以保证工程质量合格。项目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噪音会对当地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应对噪声较大的设备

进行隔声降噪处理，同时运输车辆加强管理，防止噪声扰民。本

项目承办单位应该对职工进行专业培训，并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安

全生产条件，倡导安全生产意识与技术，把安全事故发生率降到

最低。目前还没有有效消除自然灾害隐患的科学办法，作为企业

能做到的就是为防患自然灾害提供必要的预防措施。

总之，应提高风险意识，实施风险控制，以尽可能低的风险

成本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将风险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的控制措施

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

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应通过调减投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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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

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

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结论性意见

1、荥阳市贾峪镇人民政府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政府机

关，具备作为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申

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2、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具有社

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

关的行政处罚。

3、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取得

有关立项审批手续，项目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4、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具有一

定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5、为贾峪镇槐林社区槐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

事项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

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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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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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具匠律师事务所关于贾峪镇槐林社区槐

林安置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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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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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郑锦专法意（2023）第 12216 号

致：洛阳安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托

担任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修正）、《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

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

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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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

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本项目 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本期拟申报发行的政府

专项债券

《专项评价报告》
《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

孙旗屯三期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日昇会所 河南日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本所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法

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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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孙旗屯三期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相关

主体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假设：

项目相关主体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

的和有效的；有关文件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所

提供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一切

足以影响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

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疏漏。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

三期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

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

办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

示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洛阳高新

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

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所同意项目相关主体在本项目呈报文件中引用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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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并且就引用部分应取得本所律师确认。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

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释义与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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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债券申请单位为洛

阳安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洛阳安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现持有洛

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如下：

名称：洛阳安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MA9LP6W41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奇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2 年 7 月 28 日

住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滨河北

路火炬大厦 E601

登记机关：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住房

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洛阳安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

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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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

本项目位于洛阳市高新区，规划范围西起侯天路，东至瀛洲

路，北临华夏路，南到丰华路。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38,696.09（容积率 4.42）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187,330.63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71,036.74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6,293.89 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64,679.57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 5,117.28 平方米，社区服务、

物业用房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1,239.88平方米，户数规模1,437

户，机动车位 1,567 辆。项目包含有 7#楼、9#楼 34F 住宅楼，

10#楼，11#楼，12#楼 33F 住宅楼，地上 1F，2F 为商业服务网点，

3F-33F 为住宅。

（三）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110,925.07 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三、项目审批情况

（一）立项审批

2022 年 7 月 14 日，洛阳高新区（自贸区洛阳片区、综保区）

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洛自贸审批〔2022〕38 号），原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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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并对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总投资及资金来源等进行批复。

2022 年 8 月 22 日，洛阳高新区（自贸区洛阳片区、综保区）

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洛自贸审批〔2022〕49 号），原则同

意《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同意本项目建设主体由洛阳丝路安居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洛阳

创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对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总投资及资

金来源等进行批复。

2023 年 9 月 19 日，洛阳高新区（自贸区洛阳片区、综保区）

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变

更建设主体的补充说明》（洛自贸审批〔2023〕46 号），原则

同意本项目建设主体变更为洛阳安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棚改台账

2016 年 12 月 14 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全省 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第

二批）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6〕66 号），孙旗屯村改造

项目（三期）已列入河南省 2017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

2017 年 5 月 25 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发《关于调整洛阳市 2017 年棚改项目计划的批复》（豫

保安居办〔2017〕24 号），同意孙旗屯村改造项目（三期）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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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

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及变更批复，已列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

计划，且上述项目手续真实有效。

四、项目公益情况

本项目的建设顺应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发展思路，

所有新建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全部安置棚户区改造家庭，最大限度

地满足棚户区改造家庭的住房条件，加快工程建设，努力把棚户

区改造安置房建设成为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棚户区改造安

置房的建设将优化发展环境，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

面，新的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小区建设将极大地改善棚户区改造家

庭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因建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而取得的发

展成果必将在最大范围、最大程度上惠及百姓。

本项目的建设，将充分利用城市周边环境资源，营造一个环

境优美、建筑典雅、商住相宜、管理便捷的现代化的高品质住宅

小区，并体现本安居房小区“亲、善、美”的和谐宗旨。项目建

成后可以妥善安置当地居民，置换出的土地用于片区开发建设，

利用优惠的招商政策，良好的发展环境，可加快推进城区的建设

进度，为打造生态和谐的新型城区奠定坚实的基础，是促进高新

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项目建设可根本上改善

原有居民生活环境和条件，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因此，

本项目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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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未受到

相关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总投资 110,925.07

万元，计划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61,000.00 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

项目收益通过相关收入实现。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洛阳

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相关预期收入能够合理覆盖

政府专项债券本息资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

项目具有一定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政府

专项债券本息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31410000MD0160407F），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洛

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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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昇会所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日昇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921924283），持有河南省财政

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09995）；

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且通过

年度检验。日昇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

孙旗屯三期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及

经办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资质。

七、项目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一）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推进工作中可能

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加等

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带

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2.影响项目正常运营的风险

能否按期建成、投入运营并按照设计指标完成项目建设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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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取收益的前提，因成本超支、延期完工或者完工后无法达

到预期经营规模及运行维护标准所产生的建设运营风险是本项

目的核心风险。同时，项目现金流入主要在运营期内，由于项目

运营周期长，项目运营收益面临较大风险，而运营期每一个风险

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严重影响项目运营收益，如国家行业政策和税

收政策的改变，会导致项目公司的运营成本改变，影响项目单位

建设规模和运营成本，进而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等。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项目融资平衡存在对项目收入的预测、项目进度以及项目整

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的风险。规划设计规模偏

大或偏小直接导致投资总额设计偏大或偏小；对项目进度错判将

导致融资节奏错乱，导致资金不能及时足额注入项目或者大额资

金不能充分运用的后果；整体现金流测算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

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不能平衡的结

果。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

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施工进度风险控制措施

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少工程设计方

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项目单位应严格

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

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进行，严控项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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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2.项目运营风险控制措施

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经相关部门批准取得项目相关手续。

在施工方的选择上，应根据公平、公开的原则择优选择施工承包

单位，承揽任务的施工单位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施施工项目

经理负责制，以保证工程质量合格。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聘请

专业咨询公司经过大量分析论证工作后得出，确保分析结果较为

可靠。项目单位将按照债券发行期限和额度，在项目单位年度预

算中编列债券还本准备金专项预算，逐年提取还本资金，减少年

度收入不确定性对债务还本造成的影响；同时，如偿债出现困难，

应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

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保证还本付息资金。

3.融资平衡风险控制措施

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

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

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

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

适当方式扣回。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关风险，

并制定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八、结论性意见

1.洛阳安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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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

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2.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3.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

及变更批复，已列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且上述项目手

续真实有效。

4.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管理机关的行

政处罚。

5.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具有一定收益性，

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资金，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6.为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相关事项提供

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会计

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7.本期政府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关风险，并制定了相应的风险

控制措施。

8.洛阳高新区棚户区改造孙旗屯三期项目变更事项符合河

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重大事项变更操作指引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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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CHAIN-WIN LAW FIRM

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F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0】第 01275-3 号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沁泉湖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

造办公室的委托，就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沁泉湖社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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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89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焦

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沁泉湖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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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沁泉湖社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沁泉湖社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法律意见书

4 专项评价报告 指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沁泉湖社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5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6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7
财库〔2015〕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 号）

8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9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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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

11
财预〔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

12
财库〔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 号）

13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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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预〔2017〕

89号文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已向本所律师

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

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

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

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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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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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普济路以东、云台路以西、滨河路以南、韩愈路

以北，主要内容为按照棚户区改造政策法规等有关规定要求对沁

泉湖社区（城中村）项目进行改造建设。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126099 平方米，约合 189.15 亩，总建筑面积 392952.11 平方米。

（二）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本项目的申报文件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焦

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持有焦作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410801MB14845968），名称为焦作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负责示范

区城中村改造和房屋征收管理工作；住所为焦作市神州西路1698

号 B210；法定代表人郭朝辉；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开办资金

为 50 万元；举办单位为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有效期自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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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系

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本项

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建设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推动区域开发。城中村的

改造将极大地完善区域的基础设施水平，为周边的发展带来良好

的机遇，周围的开发将随着项目的建成进入快速的发展阶段。因

此，本项目建设将较大地改善项目区周边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

加快区域的开发步伐，促进地方国民经济的发展。

本项目建设有利于拉动焦作市投资和消费，加速焦作房地产

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方面来看，城中村改造可激

活房地产并带动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等其他行业发展，还可以使

相关人员得到就业机会。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

显的。

本项目建设可节约用地，有利于使焦作市城市土地实现集约

高效利用，进一步提升焦作城市面貌，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

城市品位，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

本项目建设可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居质量。项目的建设将

彻底改变项目区范围内的脏、乱、差环境，增加城市的绿地面积、

景观和休闲设施，形成高品位的宜居空间，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

和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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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属于民生工程，对改善当地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

提高城市品位、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级组织和市

民对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棚户区改造后居民住房条件从面积、

品质和环境各方面都得到极大改善，因此改造工作得到绝大多数

群众的支持。但是极个别居民尤其是拥有棚户区住房产权而不在

棚户区居住的居民，本身不存在改善居住条件的迫切需求，受利

益驱使，提出不合理要求。对这部分群体，通过加大政策宣传力

度，使其提高思想觉悟，提高对这一民生工程的认识，转变其态

度。项目建设会使一些人口失去土地，但他们将从征地补偿获得

合理补偿，其影响是积极的。

综上，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

收益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项目审批情况

1、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出具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下达全省 2018 年第二批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

（豫保安居〔2017〕53 号），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2、项目立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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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改革规划局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出具的《关于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沁泉

湖社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焦示发改〔2017〕73 号），

原则同意《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沁泉湖社区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项目单位为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

市改造办公室。因沁泉湖社区项目相关建设内容有重大调整，焦

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改革规划局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出

具《关于示范区城中村改造沁泉湖社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焦示发改〔2018〕75 号），作废原《关于焦作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沁泉湖社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焦示发改〔2017〕73 号），并根据本项目的建设内容，同意

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根据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发展改革规划局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沁泉

湖社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焦示发改〔2019〕22 号），本

项目已取得初步设计的批复。

3、项目环评批复

根据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建设环保局于 2018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对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办公

室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沁泉湖社区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焦示环保表批〔2018〕013 号），原则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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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按照《关于对焦作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城中村改造沁泉湖社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进行项目建设。

4、项目规划审批

根据焦作市城乡规划管理局于2018年 12月13日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焦规示地字〔2018〕第

11 号），本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手续。

5、项目土地审批

根据焦作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7 年 9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示

范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的审查意见》，本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

规划。

根据焦作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豫（2018）焦作市

不动产权第 0034900 号、豫（2018）焦作市不动产权第 0034818

号、豫（2018）焦作市不动产权第 0034736 号），本项目已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权。

6、项目施工审批

根据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

号分别为 410811201911050601、410811201911050701）及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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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出具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为

41081120205080101），本项目已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

目立项、环评、规划、用地及施工的审批手续。本项目的各项审

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

总投资 257,944.88 万元，其中：财政投入 67,344.88 万元，申

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90,600.00 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的收益通过专项收入实现。

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项目运营净收益

对债券本息的覆盖率大于 1.3。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的收益可以

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二、中介机构及有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项目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

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3X4YL00H）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编号为 37010001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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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

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

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

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因此，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具备为

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及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

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3141000041580553X9），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签字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已

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因此，本所具备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一）项目面临的风险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作周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

可能由于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

加等情况，从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

阻，带来一定的项目实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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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本项目的收益分析主要是社会风险，指的是人为因素对经济

活动产生的风险，如施工安全、意外事故、项目所在地周围的其

他人为事故等。社会风险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

社会秩序。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本项目在计算资金平衡情况时，本债券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

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

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况、项目进度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速

度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项目预测的偏差

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

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预测

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风险的控制措施

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目能

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流程

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

2、影响项目收益风险的控制措施

本项目用地是建设单位通过合法渠道得到的合法建设用地，

各种手续齐全。该项目建设已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因此，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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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地风险。在施工队伍的选择上，将根据公平、公开的原则择

优选择施工承包单位。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音会对当地居民

产生一定的影响，应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进行隔声降噪处理，对于

可能产生较强噪声的活动要尽量选择在室内进行，同时运输车辆

加强管理，防止噪声扰民。本项目承办单位应该对职工进行专业

培训，并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条件，倡导安全生产意识与

技术，把安全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总之，应提高风险意识，实

施风险控制，以尽可能低的风险成本来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将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程度。

3、影响融资平衡结果风险的控制措施

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付

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

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

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

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向本所律师

提供了项目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

对其进行了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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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城市改造办公室系在中国

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以本项目申请

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三）本项目建设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推动区域开发，项

目建设有利于拉动焦作市投资和消费，加速焦作房地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可节约用地，本项目建设可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居质

量，本项目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本项目收益来源为土地出让

收入，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四）本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立项、

环评、规划、用地及施工的审批手续。本项目的各项审批手续真

实有效。

（五）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披露，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

（六）为本项目提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会计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资质；为本

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相关资格、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目 录

第一章 释义............................................................................................................2

第二章 重要声明....................................................................................................3

第三章 正文............................................................................................................5

一、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5

（一）主体资格............................................................................................5

（二） 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5

（三） 项目立项批准情况..........................................................................6

二、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7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7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8

三、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制措施............8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9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2】第 02140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南阳市

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

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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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库〔2020〕43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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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

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四、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

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

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

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

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本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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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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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主体资格

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核查，公司目前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300MA44BK408J 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涛 成立日期 2017 年 08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贰仟肆佰伍拾万

圆整

营业期限 2017 年 08 月 31 日至 2052 年

08 月 30 日

住所 南阳市光武路仲景路交叉口向西200米山水中央商业朵朵未来

城 6号楼三楼

经营范围 城市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工业设施、棚户区改造领域的

建设投资；土地整理开发；实业投资；新兴产业投资；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股东及持股比例 南阳市宛城区财政局，100%

经核查，公司系南阳市宛城区财政局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根据公司股东南阳市宛城区财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不存在政府隐性债

务。

综上，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公司且不存在

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 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项目建设有利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体现社会公平。棚户区居民绝大

多数都是低收入困难群体，经过棚户区改造，不仅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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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资产，特别是针对棚户区改造中部分低保户、特困

户收入不高、经济条件较差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救助，确保这

部分人群能够有房住，从而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体现了社会

的公平与公正。

项目建设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区落后面貌。棚户区改造首先要解决

的是脏乱差面貌和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通过改造，统筹考虑了服务配套和基础

条件的改善，特别是改造项目的实施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既节约了财政资金的

投入，又可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变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使原来落后的城市面貌变为城市靓丽的风景。

项目建设有利于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合理利用。集中连片棚户区的

改造可以盘活土地资源存量，最大限度提高出让收益、显化土地价值，同时可以

较好地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使稀缺的土地资源得以再生和利用，进一步焕发老城

区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水平。

项目建设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棚户区改造能够

拉动建筑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的机会。同时，结合棚户

区改造，以土地置换为依托，可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综合分析，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评价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一定收益性，并可以项目收

益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

（三） 项目立项批准情况

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阳高铁片区的站前

大道以西、A12路以南区域。

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项目总占地面积 211,515.00 平方米

（317.272亩），实际建设用地面积 158,575.10平方米（237.863亩），总建筑面

积 374,560.8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74,560.8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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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64.00平方米，全部用于安置群众。配套公建共 10,996.80平方米，其中：

养老设施用房共 2,406.15平方米，幼儿园共 3,407.14平方米，物业用房共 1,056.33

平方米，配套商业共 2,000.00平方米，配套社区服务共 1,474.86平方米，开关站

共 292.32平方米，公厕共 60平方米，垃圾房共 50平方米，热力站共 200平方

米，门卫共 50平方米，机动车停车位 2170个，非机动停车位 4450个，住宅套

数为 2108套。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复手续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2022 年 7 月 18 日，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

发《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开封等市部分

棚改项目的通知》（豫房稳办〔2022〕4 号），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2 年新增棚改项目表及国家棚改计划。

2、可研批复

2022 年 3 月 11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宛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

于对<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宛区发改

[2022]19 号），同意项目实施。

3、用地手续

2022 年 3 月 7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宛城区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关于南阳

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用地预审意见》，同意该项目通过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

综上，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

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

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二、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审计机构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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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DGQR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分所

编号为 110001684106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业资质。

《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

价报告》的经办会计师张红娟持有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编号：110001684771）、经办会计师蔡永利持有河南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编号：

110001680302），均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张燕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执业证》（执业证号：14101201411821508）、经办律师王宇杰持有河南省司法

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101202010244819），

并均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制措

施

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如

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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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地

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一）南阳新城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公司且不存在

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

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

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该等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三）为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

事务所及相关经办人员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合法合规。

（四）南阳市宛城区高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存在一

定法律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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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2】第 02143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南

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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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期）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

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库〔2020〕43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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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

改造项目（一期）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

律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

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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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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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

区改造项目（一期）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基

本情况

（一）主体资格

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实施主体为南阳众

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核查，公司目前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303MA47YULJ7W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亚芳 成立日期 2020 年 01 月 07 日

注册资本 肆亿玖仟万圆整 营业期限 长期

住所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工业路 66 号

经营范围 负责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城乡基础设施、公益类项目等投资、建

设、经营、管理；对授权后的国有资产、公益项目依法享有资

产经营权和收益权；房地产（含保障房）投资、开发、经营、

管理和政府投资建设的其他项目；土地开发服务*（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及持股比例 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100%

经核查，公司系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根据公司股东南阳市卧龙区财政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不存在政府隐性债

务。

综上，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

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 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项目建设有利于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体现社会公平。棚户区居民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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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都是低收入困难群体，经过棚户区改造，不仅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

而且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资产，特别是针对棚户区改造中部分低保户、特困

户收入不高、经济条件较差的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救助，确保这

部分人群能够有房住，从而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体现了社会

的公平与公正。

项目建设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区落后面貌。棚户区改造首先要解决

的是脏乱差面貌和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通过改造，统筹考虑了服务配套和基础

条件的改善，又可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变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使原来落后的城市面貌变为城市靓丽的风景。

项目建设有利于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合理利用。集中连片棚户区的

改造可以盘活土地资源存量，最大限度提高出让收益、显化土地价值，同时可以

较好地解决资金投入问题，使稀缺的土地资源得以再生和利用，进一步焕发老城

区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水平。

项目建设有利于增加社会就业，促进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棚户区改造能够

拉动建筑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就业的机会。同时，结合棚户

区改造，以土地置换为依托，可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综合分析，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具有一定收益性，

并可以项目收益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项目能够实现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 项目立项批准情况

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建设地点位于卧龙区

靳岗街道办事处新寺村委会信臣路以南、东外环路以西。

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为：项目总用地面积 37181.04平方米（55.772

亩），其中，实用地面积 31014.60平方米（46.522亩），代征道路用地面积 4190.74

平方米（6.286亩），代征绿地用地面积 1975.7平方米（2.964亩），总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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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20135.33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86819.1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3316.15

平方米；并进行相关给排水工程、电力工程、绿化工程、室外硬化工程、亮化工

程、大门、广场、围墙等相关附属设施的建设。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复手续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2021 年 2 月 7 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河南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

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21〕1 号），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

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已列入河南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及国家

棚改计划。

2、可研批复

2022 年 8 月 29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卧龙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关

于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宛龙发改审批[2022]40 号），对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建设位置、项目总

投资及资金来源等内容进行批复。

3、用地手续

2022 年 8 月 3 日，该项目取得南阳市卧龙区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303202200005 号）。

4、环评手续

2022 年 8 月 30 日，南阳市生态环境局卧龙分局出具《关于南阳众益城乡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复函》，

该区域为建设住宅项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第四十四项房地产业，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做报告表，不涉及则不纳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该项目建设地点不涉及环境敏感区，故不纳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综上，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具备公益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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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

户区改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二、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中

介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审计机构为中喜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DGQR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

政厅核发的分所编号为 110001684106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

从业资质。

《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张红娟持有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编号：110001684771）、经办会计师蔡永利持有河

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编号：

110001680302），均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出具法律意见

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张燕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

执业证》（执业证号：14101201411821508）、经办律师王宇杰持有河南省司法

厅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4101202010244819），

并均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的法

律风险及控制措施

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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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控制措施如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地

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一）南阳众益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有效存续的国有独资企业且不

存在政府隐性债务，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具备公益性及

一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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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该等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三）为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提供服务的

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及相关经办人员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合法合规。

（四）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路两侧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拟申请专项债

券的发行存在一定法律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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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中喜豫咨字〔2020〕第 222号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坚持客观、公正和诚信的原

则对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评价依据是《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

通知》（厅字〔2019〕3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

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评价，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

村改造（二期）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

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报告仅供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

金和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评价，我们认为，在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相关

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预计土地出让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申请债券本金和

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使用债券本息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2019年 3月已申报使用河南省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0万

元，其中已获批专项债券资金 3,700.00万元并于 2019 年发行，期限五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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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3.34%，在债券存续期每年年末支付债券利息，在债券到期时一次偿还本金。

本次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11,300.00万元。申报使用专项债券资金全部用于本

项目的建设。

2019年已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申请

债券资金

额

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3,700.00 3,700.00 3.34%

第 2年 3,700.00 3,700.00 3.34% 123.58 123.58

第 3年 3,700.00 3,700.00 3.34% 123.58 123.58

第 4年 3,700.00 3,700.00 3.34% 123.58 123.58

第 5年 3,700.00 3,700.00 3.34% 123.58 123.58

第 6年 3,700.00 3,700.00 3.34% 123.58 3,823.58

合计 3,700.00 3,700.00 617.90 4,317.90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申报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11,300.00

万元。假设申报使用的债券票面利率 4.00%，期限七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年末

支付债券利息，在债券到期时一次偿还本金。自债券使用之日起七年债券存续期

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申请债券

资金额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11,300.00 11,300.00 4.00% 452.00 452.00

第 2年 11,300.00 11,300.00 4.00% 452.00 452.00

第 3年 11,300.00 11,300.00 4.00% 452.00 452.00

第 4年 11,300.00 11,300.00 4.00% 452.00 452.00

第 5年 11,300.00 11,300.00 4.00% 452.00 452.00

第 6年 11,300.00 11,300.00 4.00% 452.00 452.00

第 7年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4.00% 452.00 452.00

合计 11,300.00 11,300.00 3,164.00 14,464.00

综上所述，本次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评价将考虑已获批及本次申请使用

的债券存续期全部的本金 15,000.00万元及利息 3,781.90万元，合计应付本息

为 18,781.90万元。

二、出让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通过土地出让实现。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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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造（二期）项目拟出让土地位于申报棚改项目对应区域。拟出让土地性质为

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经查询拟出让土地相邻地块近几年土地成交结果，拟出让

土地价格参考上述出让土地价格。

南召县 2017年至 2019年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

为 8.50%、8.30%和 8.00%，三年平均增速为 8.27%；根据“中国地价监测网”

公布的地价监测信息，中部地区 2017年至 2019年度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

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本次预测按照南召县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与中部地区近三年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増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即

本次预测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

2、土地出让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假设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腾空可供出让地块自首次获批使用债券存续期

的第五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全部于一年内出售完毕，分别以本次预测商业用地

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100%、90%、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首次获批使用债券存续期的第五年土地挂牌交易

的现金流入，考虑扣除土地收益的省级分成、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计提农田

水利资金、计提教育资金、计提保障房资金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情况，可用于

资金平衡的土地相关收益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本次预测土地地价增

速的 100%
按本次预测土地地价增

速的 90%
按本次预测土地地价增

速的 80%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

造（二期）项目（商业用地）
23,563.19 23,044.80 22,278.17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

造（二期）项目（工业用地）
16,508.03 15,782.93 15,668.47

合计 40,071.22 38,827.73 37,946.64

三、募投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本期募投项目收益为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腾空可供出让土地挂牌交易产

生的现金流入，根据《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若干意见》（豫

政〔2011〕84号）等相关文件的相关规定，项目腾空可供出让土地收益剔除政

策性基金后形成的基金性收入净收入将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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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文件要

求，专项用于偿还债券本息。通过对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等的查询，预

测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债券还本付息情

况为：首次获批使用债券存续期的第 7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并当年全部出售，按

本次预测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

的 100%的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13倍；按本次

预测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07倍；按本次预测商

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80%比

例计算土地价格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2.02倍。

表 1：按本次预测南召县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

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100%的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増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

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575.58 575.58

第 2年 575.58 575.58

第 3年 575.58 575.58

第 4年 575.58 575.58

第 5年 3,700.00 575.58 4,275.58

第 6年 452.00 452.00

第 7年 11,300.00 452.00 11,752.00 40,071.22

合计 15,000.00 3,781.90 18,781.90 40,071.22

本息覆盖倍数 2.13

表 2：按本次预测南召县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

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増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575.58 575.58

第 2年 575.58 575.58

第 3年 575.58 575.58

第 4年 575.58 575.58

第 5年 3,700.00 575.58 4,2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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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6年 452.00 452.00

第 7年 11,300.00 452.00 11,752.00 38,827.73

合计 15,000.00 3,781.90 18,781.90 38,827.73

本息覆盖倍数 2.07

表 3：按本次预测南召县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

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増长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年 575.58 575.58

第 2年 575.58 575.58

第 3年 575.58 575.58

第 4年 575.58 575.58

第 5年 3,700.00 575.58 4,275.58

第 6年 452.00 452.00

第 7年 11,300.00 452.00 11,752.00 37,946.64

合计 15,000.00 3,781.90 18,781.90 37,946.64

本息覆盖倍数 2.02

四、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

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

项目申报使用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可以以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

资金筹措，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保证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的顺利施工。同时，拆迁区域可

出让地块挂牌出让作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

充分满足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申报使用债券资金项目还本

付息要求。

附件：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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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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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

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为基础，结合近几年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2017 年至

2019年当地 GDP的增速、中国地价监测网公布的中部地区 2017年至 2019年

地价平均增速；考虑扣除省级分成、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计提农田水利资金、

计提教育资金、计提保障房资金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的情况等，以预测期间经济

环境等的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

土地出让收益预测表（参照本次预测的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

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100%、90%、80%比例作为土地价格的增幅）。

南召县 2017年至 2019年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

为 8.50%、8.30%和 8.00%，三年平均增速为 8.27%；根据“中国地价监测网”

公布的地价监测信息，中部地区 2016年至 2019年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本次预测按照南召县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与中部地区近三年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即

本次预测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拟用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腾空区可

供出让土地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寻求本债券项目的融资自

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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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概况

1、主体资格

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411321419106306R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名称为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人民群

众提供房管服务、房地产管理、房地产权属登记与发证、房地产产籍档案整理保

管，住所为河南南召县城关镇中华路，法定代表人为李毅，经费来源为财政补助，

开办资金为 824.2万元，举办单位为南召县人民政府，有效期自 2020年 03月

31日至 2025年 03月 31日。

2、项目规模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涉及黄洋路以东、现代路以南、

高速引线以北、东至规划区边界，共拆迁村民 335户，拆迁房屋建筑面积 83750

平方米，应建筑面积 64047.5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8620.29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5427.26平方米，建设安置房 335套，以及地下储藏室、地下车

库等配套设施。

3、项目批复文件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6年 12月 14日出具

的豫保安居办〔2016〕66号《关于下达全省 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

（第二批）的通知》，将南阳市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宋楼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

纳入河南省 2018年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及国家棚改计划。

2017年 4 月 11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豫保

安居办 [2017]13号《关于变更南阳市 2017年南召县董店等两个棚改项目名称

的批复》，同意将“南阳市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宋楼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名

称变更为“南阳市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项目其他计划

内容不变。

（2）可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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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3日，南召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召发改[2017]60号《关于

对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原则同

意实施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3）用地手续

2016年 6月 23日，南召县规划局核发选字第 2016-09号《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建设项目拟选位置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现代路以南、平安路以北。

2016年 6月 23日，南召县国土资源局核发召国土资[2016]128号《关于对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用地位于南召县

产业集聚区辛夷大道以西，现代路以南，平安路以北。

2016年 6月 24日，南召县规划局核发地字第 2016-10号《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用地位置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辛夷大道以西、现代路以南，用地面积

35741.71平方米。

2016年 9月 26日，该项目取得召国用（2016）第 00402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坐落于南召县产业集聚区辛夷大道以西。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16年 7月 13日，该项目取得南召县规划局核发的建字第 J2017-026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位置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现代路以南。

（5）环保手续

2016年 10月 11日，南召县环境保护局核发召环审[2016]115号《关于南

召县金财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原则同意按报告表中所列的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拟出让土地位置及四至范围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腾空土地面积 473,661.49平方

米，该腾空土地规划可供出让面积为 473,661.49 平方米，其中：商业用地

193,341.87㎡，工业用地 280,319.62㎡；本次拟出让具体地块位置如下表：

地块编号 四至范围 拟出让土地面积（平方米） 用地性质

NZ2020-5A-52 阳光大道以北，蚕乡路以东，平安路以南，黄洋路

以西
84,060.37 商业用地

NZ2020-5A-53 杏花山路以东，未来大道以南 52,780.63 商业用地

NZ2020-5A-54 杏花山路以西，理想大道以南 56,500.87 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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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四至范围 拟出让土地面积（平方米） 用地性质

NZ2020-5A-55 永平路以南，杏花山路以东 95,876.15 工业用地

NZ2020-5A-56 燕山路以南，秦老庄西路以东，未来大道以北 79,785.20 工业用地

NZ2020-5A-57 辛夷大道以西，阳光大道以北，平安路以南，育阳

路以东
104,658.27 工业用地

合计 473,661.49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23,830.50万元，已获批 3,7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使

用专项债券资金 11,300.00万元，剩余资金来自财政拨款。

（四）资金平衡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若干意见》（豫政

〔2011〕84号）、《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

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

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等相关文件的相

关规定，上述地块出让收益剔除政策性基金后形成的基金性收入净收入将按照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号）等文件要求，专项用于偿还债券本息。

（五）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项目说明

1、商业用地出让价格预测

经查询拟出让土地相邻地块近几年土地成交结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商业用

地 3宗出让情况进行预测。本次预测评价参考三个案例为，案例 1：南召县瑞鑫

加油站购入南召县城郊乡董店村商业用地的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 1,143.07元。

案例 2：南召县城北加油站购入南召县城郊乡前庄村商业用地的交易价格为每平

方米 1,052.08元。案例 3：南阳亿鑫置业有限公司购入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商业

用地的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 1,159.36元。结合公共配套设施、基础设施完善度、

区域道路状况等因素进行修正，案例一因素调整 4.00%，案例二因素调整 6.00%，

案例三因素调整-2.00%，估算出本次拟出让工业用地价格为每平方米 1,146.71

元。

序号 位置
土地面积

（㎡）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单位土地价格

（元/㎡）
因素调整 权重

计算权重

（元/㎡）

1 南召县城郊乡董店村 1,286.01 147.00 1,143.07 4.00% 0.33 396.26

2 南召县城郊乡前庄村 960.00 101.00 1,052.08 6.00% 0.33 3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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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土地面积

（㎡）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单位土地价格

（元/㎡）
因素调整 权重

计算权重

（元/㎡）

3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46,542.90 5,396.00 1,159.36 -2.00% 0.33 378.72

综合单价 1.00 1,146.71

2、工业用地出让价格预测

经查询拟出让土地相邻地块近几年土地成交结果，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工业用

地 3宗出让情况进行预测。本次预测评价参考两个案例为，案例 1：南召县新广

源材料有限公司购入黄洋南路与理想大道交叉口东南角工业用地的交易价格为

每平方米 750.00元。案例 2：南召东方蚕丝绸开发有限公司购入人民路以东，

迎宾大道以北工业用地的交易价格为每平方米 670.39元。结合公共配套设施、

基础设施完善度、区域道路状况等因素进行修正，案例一因素调整 2.00%，案例

二因素调整 2.00%，，估算出本次拟出让工业用地价格为每平方米 724.40元。

序

号
位置

土地面积

（㎡）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单位土地价格（元/
㎡）

因素调整 权重
计算权重

（元/㎡）

1 黄洋南路与理想大道交叉口东

南角
12,800.06 960.00 750.00 2.00% 0.50 382.50

2 人民路以东，迎宾大道以北 12,813.40 859.00 670.39 2.00% 0.50 341.90

综合单价 1.00 724.40

3、土地出让收入预测

根据上述土地市场情况及项目出让地周边土地价格结合土地价格增速（分别

以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100%、90%和 80%为土地价格增长），现预测项目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情况如下：

测算表一：预计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

率为 1.28%的 100%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用地性质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商业用地 22,170.71 23,519.80 24,950.98 26,469.25 28,079.90 29,788.56 31,601.19

工业用地 20,306.35 20,552.56 20,801.76 21,053.98 21,309.26 21,567.63 21,829.14

小计 42,477.06 44,072.36 45,752.74 47,523.23 49,389.16 51,356.19 53,430.33

测算表二：预计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

率为 1.28%的 90%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用地性质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商业用地 22,170.71 23,384.89 24,665.56 26,016.37 27,441.16 28,943.98 30,5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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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性质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工业用地 20,306.35 20,527.94 20,751.95 20,978.41 21,207.34 21,438.77 21,672.72

小计 42,477.06 43,912.83 45,417.51 46,994.78 48,648.50 50,382.75 52,201.82

测算表三：预计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

率为 1.28%的 80%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用地性质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第 7年

商业用地 22,170.71 23,249.98 24,381.79 25,568.70 26,813.38 28,118.66 29,487.48

工业用地 20,306.35 20,503.32 20,702.20 20,903.01 21,105.77 21,310.50 21,517.21

小计 42,477.06 43,753.30 45,083.99 46,471.71 47,919.15 49,429.16 51,004.69

3、土地出让收益预测及覆盖倍数

按拟使用的首次获批使用债券存续期的第五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并于债券

存续期内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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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表四：按本次预测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10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増长情况下的收益额及本

息覆盖倍数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

位

一 二 1 2 3 4 5 6 7 三 四

出让土地回款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

相关收益
(1-∑(2~7))

土地出让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基

金（面积

×20×30%）

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1×2%）

保障性住房建

设基金

（1×3%）

上交省政府土

地收益

（1×3%）

教育基金（政

府收益×10%）

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政府收益

×10%）

本息合计
覆盖倍数

（二/三）

1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

中村改造（二期）项目

万

元
53,430.33 40,071.22 53,430.33 1,184.15 1,068.61 1,602.91 1,602.91 3,950.27 3,950.27 18,781.90 2.13

合计
万

元
53,430.33 40,071.22 53,430.33 1,184.15 1,068.61 1,602.91 1,602.91 3,950.27 3,950.27 18,781.90 2.13

测算表五：按本次预测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9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増长情况下的收益额及本息

覆盖倍数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

位

一 二 1 2 3 4 5 6 7 三 四

出让土地回款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

相关收益
(1-∑(2~7))

土地出让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

基金（面积

×20×30%）

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1×2%）

保障性住房建

设基金

（1×3%）

上交省政府土

地收益

（1×3%）

教育基金（政

府收益×10%）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政府收益×10%）
本息合计

覆盖倍数

（二/三）

1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

中村改造（二期）项目

万

元
52,201.82 38,827.73 52,201.82 355.25 1,044.04 1,566.05 1,566.05 4,421.35 4,421.35 18,781.90 2.07

合计
万

元
52,201.82 38,827.73 52,201.82 355.25 1,044.04 1,566.05 1,566.05 4,421.35 4,421.35 18,781.90 2.07

测算表六：按本次预测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増长情况下的收益额及本息

覆盖倍数

序

号
项目名称

单

位

一 二 1 2 3 4 5 6 7 三 四

出让土地回款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

相关收益
(1-∑(2~7))

土地出让收入

农业土地开发

基金（面积

×20×30%）

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1×2%）

保障性住房建

设基金

（1×3%）

上交省政府土

地收益

（1×3%）

教育基金（政

府收益×10%）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政府收益×10%）
本息合计

覆盖倍数

（二/三）

1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

村改造（二期）项目

万

元
51,004.69 37,946.64 51,004.69 355.25 1,020.09 1,530.14 1,530.14 4,311.21 4,311.21 18,781.90 2.02

合计
万

元
51,004.69 37,946.64 51,004.69 355.25 1,020.09 1,530.14 1,530.14 4,311.21 4,311.21 18,781.90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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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测算，在按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

增长率为 1.28%的 100%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时，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相关收益为

40,071.22元，本息覆盖倍数 2.13倍；在按商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

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90%计算土地价格增长时，用于资金平衡

的土地相关收益为 38,827.73万元，本息覆盖倍数 2.07倍；在按商业用地地价

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80%计算土地价格

增长时，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相关收益为 37,946.64万元，本息覆盖倍数 2.02

倍。

（六）还本付息的测算

经上述测算，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南

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在土地挂牌出让价格分别以商业用地

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6.68%、工业用地地价平均增长率为 1.28%的 100%、90%、

80%比例增长时，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

偿还拟使用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风险提示

因土地出让价格受到宏观经济、市场情况、相关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现实

中可能存在土地出让价格和扣除项目不确定等问题。同时，报告中南召县产业集

聚区城中村改造（二期）项目中拟出让的宗地，以南召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规划

用地性质作为测算依据，可能因详规中用地性质的变动，使项目收益产生一定的

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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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2】第 02156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的委托，就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

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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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

村改造（四期）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预〔2018〕28 号 指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2018〕28 号）

10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1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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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的合法合规

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

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

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

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

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有关的法律

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

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

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使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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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5

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

期）项目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情况

（一）主体资格

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411321419106306R 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名称为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人民群

众提供房管服务、房地产管理、房地产权属登记与发证、房地产产籍档案整理保

管，住所为河南南召县城关镇中华路 205 号，法定代表人为刘豪，经费来源为财

政补助，开办资金为 824.2 万元，举办单位为南召县人民政府，有效期自 2020

年 03 月 31 日至 2025 年 03 月 31 日。

综上，本所律所认为，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系有效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

其作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

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的建设是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

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关

于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

要》和《南召县城市总体规划》等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符合南召县经济建设发

展规划的要求。

本项目的建设可以加快南召县的开发建设，对南召县的城市形象和经济发展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符合南召县城市发展要求。

本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南召县城中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大幅度改善拆迁居民生

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

积极的支持和强有力的保障，为进一步提升南召县的城市形象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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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项目腾空可供出让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

流入，具有一定收益性，并可以项目收益所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的资金来源，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项目立项批复文件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南召县辛夷大道以

西、现代路以南、平安路以北、清阳路以东。建设内容：本项目涉及拆迁宋楼村、

庙坡村村民 132 户，拆除房屋建筑面积 16500 ㎡，建设安置房 264 套，规划建设

用地 12060.2 ㎡，总建筑面积为 41316.23 ㎡，地上总建筑面积 32359.4 ㎡，地

下建筑面积为 8956.83 ㎡配套建设室外给水、排水、供电、天然气、消防、弱电、

道路、绿化、围墙、大门等总图工程。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

复手续情况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1 年 2 月 7 日下发的

《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21〕1 号），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

改造（四期）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1 年棚户区改造计划项目表及国家棚改计划。

2、可研批复

2021 年 9 月 9 日，南召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召发改[2021]143 号），原

则同意实施该项目。

3、环保手续

2021 年 12 月 30 日，南召县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该项目属于豁免类，

无需报批环评手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具备公

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

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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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

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的审计机构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DGQR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分

所编号为 110001684106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

制措施

该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如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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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环境影响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施工建设期间，伴随着挖掘、装卸和运输等施工活动，其废气、扬尘、噪

声、施工废弃物等将给附近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针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影响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严格监察工作，

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尽量减轻其污染程度，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好与国土部门、文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工作，尽量减少补偿费用。

4、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地

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南召县房产服务中心系有效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其作为南召县产业

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

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

计划，且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该等立项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三）为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

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四）南召县产业集聚区城中村改造（四期）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存

在一定法律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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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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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1】第 02072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就唐河县城郊粮

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

意见》（财库〔2018〕61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

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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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7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8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9 财预〔2018〕28 号 指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2018〕28 号）

10 财预〔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 号）

11 财库〔2018〕61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61 号）

12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

13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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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预〔2018〕28号文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

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

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四、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

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

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

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

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

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

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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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未经本

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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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

项目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情况

（一）主体资格

唐 河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目 前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1141132800602242XY 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

地址为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新春路， 负责人为蒋庚彦，颁发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

综上，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其作为唐河县城

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将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棚户

区居民群体住房困难和居住环境差的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与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改造项

目的实施将极大地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也有利于实现当地可持续发展

目标。

综上所述，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评价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项目腾空可供出让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

具有一定收益性，并可以项目收益所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

来源，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项目立项审批文件

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位于唐河县城区南至银花路、西至盐

业局、北至建设路、东至城郊一初中。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103000平方米及配套

相关的供电、燃气设施、供排水、道路等基础设施。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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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

复手续情况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1 年 2 月 7 日下发的

《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21〕1 号），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

户区改造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1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及国家棚改计划。

2、项目建议书批复

2020 年 11 月 18 日，唐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唐河县城郊粮管

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20]302 号），原则同意

该项目。

3、可研批复

2020 年 12 月 1 日，唐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唐河县城郊粮管所

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20]308 号），原

则同意该项目。

4、用地手续

2020 年 12 月 2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项目选址意

见书》（选字地 2020-048 号）。

2020 年 12 月 3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 2020-044 号）。

2020 年 12 月 7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

（豫（2020）唐河县不动产权第 0015113 号）。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0 年 12 月 8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 2020-41 号）。

6、环保手续

2020 年 12 月 8 日，该项目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登记表备案，备案号

为 202041132800000644。

7、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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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0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 4113282021061001）。

综上，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

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

二、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审计机构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DGQR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分所编

号为 110001684106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制措

施

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如

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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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环境影响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施工建设期间，伴随着挖掘、装卸和运输等施工活动，其废气、扬尘、噪

声、施工废弃物等将给附近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针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影响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严格监察工作，

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尽量减轻其污染程度，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好与国土部门、文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工作，尽量减少补偿费用。

4、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

限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其作为唐河县城郊

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

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该

等立项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9

（三）为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

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四）唐河县城郊粮管所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存在一

定法律风险，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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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HENAN SHINEWAY LAW FIRM

中国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 189 号正商环湖国际 12 楼

电话（Tel）: 0371-65953550 电子邮件（E-mail）:qwlss@126.com

仟见字【2020】第 02141 号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接受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唐河县住建

局”）的委托，就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库〔2015〕8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2018〕28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6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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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4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5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

6 财库〔2015〕8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

7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财预〔2015〕225 号）

8 财预〔2016〕155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9 财预〔2017〕89 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10 财预〔2018〕28 号 指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

债券管理办法〉的通知》〔2018〕28 号）

11 财预〔2018〕34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8〕34 号）

12 财库〔2018〕61 号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61 号）

13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

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预〔2018〕28号文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

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四、唐河县住建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

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

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

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

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

见，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

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

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所律师同意唐河县住建局部分或全部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但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九、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

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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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就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发表如

下法律意见：

一、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情况

（一）主体资格

唐河县住建局目前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1132800602242XY 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机构性质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新春路，

负责人为蒋庚彦，颁发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

综上，唐河县住建局作为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其作为唐河县临港经济区

棚改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的实施可推进城市城中村、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河南省委、省政府为扩大内需、改善城镇低收入家

庭住房条件作出的重大决策,对提升河南省城市居民居住水平、改善城市环境、

完善城市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住房保障政策。项目的实施，既可以带动社会投资，

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就业，又可以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推进

平安社区建设，是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的重要结合点。

本项目如期建成后，将极大的改善唐河县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对

扩大城市规模、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提高唐河县综合竞争力起

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效益较大。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在货币补偿安置之后，

通过土地整合，完成经营性用地的出让，为用地紧张的城市核心区发展提供用地

保障。

该项目的实施,不但能满足原住居民在棚户区改造后的住房和生活保障需求,

改善了该行政村居民的居住环境,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优化项目区产业

结构具有积极意义，符合唐河县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综上所述，该项目具有公益性。

2、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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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

报告》，该项目收入来源为项目腾空可供出让土地挂牌交易产生的现金流入，具

有一定收益性，并可以项目收益所对应的现金流作为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来

源，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项目立项审批文件

本项目包含常岗头安置点和吕湾安置点。

常岗头安置点，其安置区域拟新建房屋总面积 351933.00 ㎡(其中:安置住宅

276845.00 ㎡，幼儿园 4256. 00 ㎡，村委会 550.00 ㎡,物业 1025. 00 ㎡,社区

卫生服务站 500.00 ㎡，社区活动中心 1018. 00m,超市 2417. 00 ㎡，沿街商业

8342.00m’，超市 2417.00 ㎡,地下建筑 56980. 00m?),并完善其配套服务设施。

吕湾安置点，安置地块拟新建房屋总面积 343541. 00 ㎡ (其中:安置住宅

260462.00 ㎡，商业建筑 16296. 00 ㎡， 公共服务设施 18394. 00 ㎡ ，物业管

理用房 599. 00 ㎡，社区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 8380.00 ㎡，社区卫生服务站

120. 00 ㎡，文化活动站 1050. 00 ㎡养老服务设施 2380 ㎡,商业服务设施 1350.

00 ㎡,幼儿园 4360. 00 ㎡,公厕、垃圾收集站 155. 00 ㎡，地下建筑 48389. 00

㎡。

该项目实施主体向本所律师提供了该项目的立项批准等手续，并承诺该等立

项批准手续真实、合法、有效。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手续资料，该项目取得的批

复手续情况如下：

1、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情况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下发

的《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20 年城市棚户

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9〕10 号），唐河县临

港经济区棚改项目已列入河南省 2020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设项目计划及

国家棚改计划。

2、项目建议书批复

2019 年 3 月 8 日，唐河县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安置住

房项目（常岗头安置点）建议书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19]22 号），同意该

项目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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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8 日，唐河县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安置住

房项目（吕湾安置点）建议书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19]23 号），同意该项

目建议书

3、可研批复

2019 年 4 月 2 日，唐河县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市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

区安置住房项目（常岗头安置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19]46

号），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9 年 4 月 2 日，唐河县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市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

区安置住房项目（吕湾安置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19]45

号），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初设批复

2020 年 2 月 25 日，唐河县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安置住

房项目（常岗头安置点）初步设计的批复》（唐发改设计[2020]20 号）、《关

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安置住房项目（吕湾安置点）初步设计的批复》（唐发改设

计[2020]15 号），同意该项目初步设计。

5、用地手续

2019 年 3 月 27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国土资源局下发的《关于唐河县临港

经济区安置住房项目（常岗头安置点）用地预审的意见》（唐国土资[2019]30

号）、《关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安置住房项目（吕湾安置点）用地预审的意见》

（唐国土资[2019]31 号）。

2019 年 3 月 27 日，唐河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

第 411328201900004 号、选字第 41132820190003 号），同意该项目用地。

2019 年 4 月 4 日，唐河县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

第 411328201900007 号、地字第 411328201900006 号），同意该项目用地规划。

2019 年 6 月 21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唐国用[2019]第 0116 号、唐国用[2019]第 0118 号）。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0 年 1 月 2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自然资源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 2020-1 号、建字第 202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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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20 年 2 月 17 日，该项目取得唐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编号：411328202002170101、411328202002180101）。

8、环保手续

2020 年 2 月 25 日，该项目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登记表备案，备案号

为 202041132800000020、202041132800000019。

综上，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且

已取得相关项目批准手续或初步批准手续。

二、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的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的审计机构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DGQR5D 的《营业执照》及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分所编号为

110001684106 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具备从业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041580553X9），

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历年考核，具备从业资质。

三、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的法律风险及控制措施

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存在的法律风险及相关控制措施如下：

1、安全建设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因素、技术

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针对该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

理制度，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目的各

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

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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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进度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施工进度的风险主要是工期拖延与工程事故风险。拖延工期的因素非常

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

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

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将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

资增加等。

针对该风险，该项目实施时将深化各阶段设计方案，强化地质勘探工作，减

少工程设计方案的变更，避免因设计方案的变更而拖延工期；同时选择有较高施

工技术与管理水平，经济实力雄厚并拥有先进施工设备的施工队伍，确保工程的

质量与进度；通过选择资信好、技术可靠的设计、施工承包商，签订规范的合同，

切实做好合同管理的工作，以达到抵御风险的目的。

3、环境影响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施工建设期间，伴随着挖掘、装卸和运输等施工活动，其废气、扬尘、噪

声、施工废弃物等将给附近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针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环境影响风险，项目实施单位将严格监察工作，

采取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尽量减轻其污染程度，将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低

到最低限度：同时做好与国土部门、文物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等相关部门的沟通

工作，尽量减少补偿费用。

4、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法规、

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

针对这种风险，只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

限或其它补偿等。

四、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唐河县住建局系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其作为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

项目的实施主体，具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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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具备公益性及一定收益性，项目能够实现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该项目已列入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且已取得相

关项目批准手续，该等立项批准手续真实有效。

（三）为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均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四）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改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项目实施主体已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唐河县临港经济区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法律意见书》签字页)

负责人:罗新建 经办律师 :

张 燕 : 弘 血

加叨年ζ月刂日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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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 ,-

!

!

!

!

!"#$%&'()*+,-"./0)123

456789:;<3

!

!

!

!

!

!

!

!

!

!

./01234564789:;<=> '? @-------AB0(C?DE++C+?D((-

-F/0GHHIJKKLLLMNOPQRSTLMUVW-------------------XY0Z[((((-

	 !



 1 

"#$%&'()*!

+,-./01234567#8.9:;5<=>?@A!

BC&DEF!

GH-./IJKLIMN>?OPQRST!

"#$%&'()*UVWX-./01234567#

8.9:;5<=>?@ABY@C&Z[\]*^_`+C

&aCbcbdefgBbh\ijklamnaopaq

rastBuv\wx&'yzS{Bz)|}a~�bdc

qrst��\��]C&DEF�!

!

	 !



 2 

!"#"

!

!

����!��!���������������������������������������!�!

�a��!��������������������������������������������!�!

�a&'��(@!������������������������������������!�!

����!�f!���������������������������������������!�!

�a@A��B����!������������������������������!�!

�a@A�]���S�e!����������������������������!�!

 a@A¡¢��!������������������������������������!£!

¤a@A¥�e�¦�§¨2©!������������������������!ª!

«aQ+¬­®¯°fg!������������������������������!ª!

±a²³eDE!��������������������������������������!́ !

!

!

!

	 !



 3 

$%&'"()"

�a��!

µ¶]C&DEF·Q*¸\¹º»¼�QB½�¾¹H!

!"#$"% &'(")*+%

,-./0123%

,456789:;<=>?@5ABC<

DEFG.HIJKLMNOPQ-./0

123%

,RSTUV3%

,W?XYSZ[\]^_456789:

;<=>?@5ABC<DEFG.H`R

STUV3%

abc$d]% W?abc$deZ[\]=fg$hA%

i]% W?XYSZ[\]%

jkljkmj% nopjkljkmj%

�a&'��(@!

¿]C&DEF\]*À�¾¹��H!

Áa]*°]*ÂÃ&'ÄÅ_]C&DEF��ÆÇÈÉ

ÂNÊËÌÍB(lcÎÏÐyQÑBC&aCbcbdef

gNÒC&DE�!

Óa]*°]*ÂÃ&'Ô��]C&DEF\ÉÕ�Öy

Ch×t\ijqrstcklnØuv\¿-./0123

4567#8.9:;5<=>?@AÙyÚÛ�BÜÝÞ

ß\Kß]C&DEFàÌÍáâãäaåæeçè°éêë

ì�!



 4 

�a¿,]C&DEFí+éîïðñCòóopß_ôõ

B(l\]*°]*ÂÃ&'Qö,Q+÷ø�ùaúVûË

üýþQ+����Bß�fgÀÔÿÀ]C&DEFBÅ

_�!

!a]*°]*ÂÃ&'Ä"-./01234567#8

.9:;5<=>?@AQ+BC&[#NÒDE\$à¿Q

+%&a¡'(Yz(@NÒDE�Í]C&DEF¬�èB

ýþ¬­®¯��B)*°`+fg¬B+_aDE°²³\

$àÒ�]*°]*ÂÃ&'¿,(-.B/lea}0ec

12e3�X4�5Ë65BKß�!

�a]*°]*ÂÃ&'7D8]C&DEFÀÔ-./0

1234567#8.9:;5<=>?@ABC&fg\9

ýþ:;�7<)\$=D>W`?BC&tX�!

�a]C&DEF@-./01234567#8.9:;

5<=>?@AABY@CD°NyEØ\FÂ]*GH\]

C&DEFàòIØÀX4ýþAB�!

	 !



 5 

$*&'"+,"

�a@A��B����!

-./01234567#8.9:;5<=>?@AB

@A��Ô-./IJKLIMN>?OPQRST\ÐõQ

JKzLxM\ä��]nN¾¹H!

®¯OPH-./IJKLIMN>?OPQRST!

QtRHSKT!

U�4VnØWXH´Á!ÁÁ!ªÁYZ�[\�Z]Á^!

_`abH-./c)¬d5efgh!

ÂKdiHj%@AHIakMNÂK6ÅClÂ¢}B

@A\Â`+�ù¢}mû%MnÂKop\��ÂK@AÇ

`+�ù¢}fgËj%ßgÔ}9�q@AH/]rSs

IaÂtuØIa:;5<=°23Ia.¬v<=a>w5

xyz{5|}2~a�xyzc¶w�yI<=BJ�>?

/]rKLIa:;5<=�¥��23I@A>?��B�

�aJ�c��KLIBs�����zOP�!

ÂÜÝ\]*&'{Ô\-./IJKLIMN>?OP

QRST��QopCR��BÏQ�z\��Ç-./01

234567#8.9:;5<=>?@AABY@CD��

B�����!



 6 

�a@A�]���S�e!

6�9>?a�!

-./01234567#8.9:;5<=>?@A>

?a��,-./01�~Ã(�÷5y÷�5�!

6�9>?-.°b�!

-./01234567#8.9:;5<=>?@Ab

�Øa���' Á�^�ÁÓ^ �6�} Ó!^ �9��>���

!!ª�ª���Ó��ý¬a<>��� �´ª�^´��Ó��a¹>���

�^�£�^ ���?'23yz ��!ª^ ��@A>äÚ-./01

�~Ã� ¡5¢:;5<=@Aaû¡v5¢:;5<=@

Aa£¡v5¢:;5<=@A�Æ¤¥�~Ã¦¡v5¢:

;5<=@Aaê§¡v5¢:;5<=@Aa¨©vª¡:

;5<=@Aa«¡v{¬¡§­:;5<=@Aa®¯vê

{°¥;5<=@A( ª±:;5<=@A\²°�¥�:<

Ó�ª�´ ;��¥I³>���� Ó´��´�! �\´Ôyz>��!

6 9@ABS�e!

@A*Í5¢\ÉÂÙyÚ��º`+./5¢b�cM

N\AÈ,5¢µiÊo¶�@A>?·¸¹º\S>»�a

¼ha45½)(�¾¿Êo`+B@A·À1Á�@AB>

w\8wÔ,5¢ð�~ÂÃBÄÅ�Æ8<ÁÇÈBÇyc

ÊoÉÊ\Ë¿<Ì./�ÍaÎÏ./ÐÑa<ÌÑ�ÊÒ

ÉÊ�Q�ÓBD��!



 7 

@A>wmÔQÑBÕÖ×aEØØ�ÙºB¶�?Úû

ÛÚÜÝÊoaÕÖÚÊoÞßa<ÁÚRÇÉÊc/./

Í\ÕàÚ-./Báâ\ãäÚ÷øBåæ¥��,@AÍ

>?¬%2©"zRçcèp�zNn�]@A%2©KzR

çc�zOPRç(éR"z�lÐÚRÈ2Çêza4Vc

ëìh\ÏíÈîBïð4VÑ�cÂtÑ��ñò\]@A

�Q4VS�e�!

ÂÜÝ\]*&'{Ô\-./01234567#8

.9:;5<=>?@A�QS�e\óí]C&DEF��

Æ\,@AàÌÍôCaôb�á�!

 a@A¡¢��!

6�9p@¡¢!

Ó^ÓÓõ �¤ � Æ\-./Nnc<öúçVÀ�J+,-

./01234567#8.9:;5<=>?@A%ye&

÷)*B¢øM6-N<¡¢ùÓ^ÓÓúÁªû9\7D@Al

Ú\$¿,@AB>?a�a>?-.°b�a�J�°��

üý((@Ùy¢ø�!

6�9b�¡¢!

Ó^ÓÓõ �¤ Ó Æ\-./.þb�ÿÿ&÷¬dÀ�J+

,-./01234567#8.9:;5<=>?@A!"

bDEM\7D]@AB"b�!

6 9:<'�!



 8 

Ó^ÓÓõ Á¤ ÓÁ Æ\"##Iakk/h§ìÙ$Nn%

À&æ{'ÃS(¹NJ+,¹)º# Ó^ÓÓõ./:;5<

=aKLes*yIcSsI>?'�B+,M6-IìÃ

ùÓ^ÓÓúÁû9\-./01234567#8.9:;5<

=>?@AÉº�#:<'��!

ÂÜÝ\]*&'{Ô\-./01234567#8

.9:;5<=>?@AÉ.ò%&¢øa"bDE°#:<

'�\@Ap@¡¢/0/laQÑ�!

¤a@A¥�e�¦�§¨2©!

^_@A��Õ@�;Ç°A)�;15\-./012

34567#8.9:;5<=>?@A¥�+2×a�3¥

�ülÐ\ñò\]@A�Q¥�e�!

-./01234567#8.9:;5<=>?@A�

J� Á�´��^^45\]@A'�ABEØY@CD Á���!^^4

5�^_@A��§¨�6²7\-./01234567#

8.9:;5<=>?@AB]N��89Øê, Á�Ó^�!

ÂÜÝ\]*&'{Ô\-./01234567#8

.9:;5<=>?@A�Q¥�e\,@A`+¥�Ô:}

PKL��]N��\Ô:lÐ¥��¦�;<§¨�!

«aQ+¬­®¯°fg!

6�9&'()*°JC&DEFM!



 9 

]*Ô-./01234567#8.9:;5<=>?

@A*²°BC&[#��ÚJC&DEFM�!

]*ÐõQ"##TC=ÜNBJ&'()*Lzj%

ßM6U�4VnØWXH�Á!Á^^^^�´´´�!!�!\9\>É+2

TCy÷�O�ùBõ?@Ü�ÂÃ&'´õQJ¬TRÈ�

cÏ&'LzßM�>´+2TCy÷�O�ùBõ?@Ü�

]*°ÂÃ&'��Ô-./01234567#8.9:;

5<=>?@AÕ@C&½)Bz)���!

6�9V''()*°JY@AB)*M!

"#ÆCD}V''()*6E+}F9Ô-./012

34567#8.9:;5<=>?@AB¥��¦�;<§

¨��ÙyAB\$��ÚJY@AB)*M�!

ÆCD}V*ÐõQGH/%cy÷OPÑYz�ÑÜN

BU�4VnØWXÔ ´Á!Á^Á^^�´ÓÁ´Ó!Óª� BJKzLxM�

õQ"##I÷=ÜNBJV''()*LzßFM6ßFJ

ûH^^^´´´�9�ÂÃ_`V''´õQJ¬TRÈ�cÏ_`

V''ßM\>+2õ?KÞ�ÆCD}V*°ÂÃV''�

�Ô-./01234567#8.9:;5<=>?@AÙ

yY@ABBz)���!

±a²³eDE!

|<*è\]*&'{ÔH!



 10 

Áa-./IJKLIMN>?OPQRST��QopC

R��BÏQ�z\��Ç-./01234567#8.9

:;5<=>?@AABY@CD��B�����!

Óa-./01234567#8.9:;5<=>?@A

�QS�e\óí]C&DEF��Æ\,@AàÌÍôCa

ôb�á�!

�a-./01234567#8.9:;5<=>?@A

É.ò%&¢øa"bDE°#:<'�\@Ap@¡¢/0

/laQÑ�!

!a-./01234567#8.9:;5<=>?@A

�Q¥�e\,@A`+¥�Ô:}PKL��]N��\Ô

:lÐ¥��¦�;<§¨�!

�aÔ-./01234567#8.9:;5<=>?@

A`+(@Õ@Y@½)$��Y@DE°)*B&'()*

°ÂÃ&'aV''()*°_`V''´��`?Bz)�

��!

]C&DEF�]�LMN\ñO]\;ÂÃ&'PQ$

ä9]*SRmÊÑ�!

6òSÇ¹ñ�f\¹TPRS9!



!"#$%&'()*+,-./0123456789!: 

';2<=>9?@建设ABCD*EFGHIJK#<L

!"!!#$%&'(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中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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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郑锦专法意（2023）第 05101 号

致：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托

担任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关

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文）、《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文）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

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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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专项评价报告》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城市汉风安置

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和信会所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本所 上海锦天城（郑州）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严格履行

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永城市汉风安置小

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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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相关

主体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假设：

项目相关主体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

的和有效的；有关文件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所

提供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的，保证与正本或原件相符；一切

足以影响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

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疏漏。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者

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

造建设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

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

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

经办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

6、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永城市汉

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

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所同意项目相关主体在本项目呈报文件中引用本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并且就引用部分应取得本所律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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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

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

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释义与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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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申请单位为永

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主管单位为永城市住房

保障局，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现持有永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如下：

名称：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81MA3XB3AT1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窦保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22 日

住所：永城市商务中心区亿丰广场

登记机关：永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本级公租房、经济

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及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建成区旧住宅小区

综合整治、危旧住宅和非成套住房改造的投资建设市本级保障

房、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安置房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投入和偿

还保障房的租售还贷；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系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

区改造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址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征收土地面积

2,200 亩，拆迁各类房屋 74,850 平方米，棚改 515 户，棚改人

口 1,650 人。安置方式：采取就地安置方式。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九

里东路(济祁高速西规划路)西侧，杨楼东区间路东侧，南至汉韵

东路，北至区间路。

（二）建设规模与内容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

积 46,551.60 平方米，其中建筑物用地 11,828.25 平方米，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项目总建筑面积 116,752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93,1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3,652 平方米；在地上建筑物中

住宅面积 77,615 平方米。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

项目共设计安置住宅 658 套。容积率 2，绿地率 35.1%，绿化面

积 16,339 m；设计地下停车位 330 个，建设面积 14,550 平方米。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承载了永城市茴

村镇老闫楼村区域、邓庄村区域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涉及征收

约棚改 515 户，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约 74,850 m，均为住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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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公益性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的建设是促进棚

户区改造有力措施，是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民生工程政策的体

现，是实施“民生优先，造福人民”方针、政策的重大举措。通

过对茴村棚户区的改造，让城中弱势群体，跻入城市发展的快车

道，促进城乡居民平衡发展，贯彻落实“先安置后拆迁”政策，

巩固和稳定安定团结大局，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集聚区服务功

能。邓庄、老闫楼两棚户区与城区融为一体，按照总体规划建设

安置区，除棚户区居民改善生活环境外，对中心城区文化旅游产

业、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必将带来促进作用，从发展的战略透视，

通过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促进永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符合永城市发展

“十四五”发展规划，不仅能改善城市面貌，带动本市第三产业

的发展，解决城市居民就业，而且能带动城区发展，促进本市经

济的发展。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本市中心城区规划和永城市集聚区

发展建设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本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改善南部组

团的商住条件，有利积聚人气，拉动城市框架，促进经济发展，

对社会发展极为有利。

同时，项目建设规模较大，建设期可为当地提供大量劳务工

作日机会，扩大劳动就业，增加社会居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

对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大意义；项目建设需要大量建筑材料，对

发展当地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用也很大；项目建设需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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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设施等公共工程，可以绿化城市、美化环境；项目建成后将

增加物业管理等就业岗位需大量的劳务人员。因此，本项目具有

一定的社会公益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

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三、项目审批情况

2022 年 8 月 1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永城市汉风安置小

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永发改审批

〔2022〕26 号），原则同意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并对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规模、投资估算及资金

来源、建设工期等进行批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已取得可研批复相关审批手续，且上述项目手续真实有

效。

四、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2022 年 12 月 23 日，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下达全省 2023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

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计划的通知》（豫房稳办〔2022〕

9 号），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对应的“永城

市茴村镇老闫楼村区域、邓庄村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汉风安置

小区）”被纳入 2023 年河南省棚改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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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已纳入河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

划。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总投资 38,710 万

元，拟申请债券资金总额 30,000 万元。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收益通过相关专项收入实现，项目具有一定收益性，根据

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

目相关预期收入能够合理覆盖债券本息资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

设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

本息资金，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所涉及的

法律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31410000MD0160407F），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

年度考核；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

均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度考核。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永

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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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为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贸区服务中心核

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4YL00H），

持有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5003333）；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和信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永城市汉

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七、项目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一）流动性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

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

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动性，在转让时存在无法

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二）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

方案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

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实现项目预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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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额较大，如果工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

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还本付息压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

当、管理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

失，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

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的反映真

实的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项目建

成后投入运营产生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会影响收支平

衡预测结果。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

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

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

益发生相应波动。

（五）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相关风险，项目单位将采取以下控制措施应对：

1、项目单位将严格根据项目施工计划进行施工，确保本项

目能够按照预定期限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将严格按照规定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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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进行，严控项目成本，对于项目成本增加的情况将履行必要

的审批程序。

2、项目单位将协调各单位，大力推进项目的招商引资工作，

确保项目收益稳定，使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时足额缴入

国库，足额安排好偿债资金。

3、根据专项债的相关要求，将专项债券收入、支出、还本、

付息等纳入政府性预算管理，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

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

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

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结论性意见

1、本所律师认为，永城市房投保障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以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

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2、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具有社会公益

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项目未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行政

处罚。

3、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已取得可研批

复相关审批手续，且上述项目手续真实有效。

4、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具有一定的收

益性，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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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已纳入河南省

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表和国家棚改计划。

6、为永城市汉风安置小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相关事项提

供专项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会

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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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与简称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本意见书 

指河南形象律师事务所关于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乡

棚户区改造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河南形象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刘泽勋律师 莫琳辉律师 

本项目 指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乡棚户区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 指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乡棚户区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专项评价报告》 
指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本

项目出具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 

元 指人民币元 



  

2 

 

河南形象律师事务所 

关于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乡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第一章前言 

一、委托事项 

本所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就申报专项债券资金事宜，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二、声明和承诺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和承诺：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关于印发<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以下简

称“财库〔2020〕43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89号文”）、《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

34号文”）及其它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并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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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

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意见书作为本次准备工作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意见书的出具依赖于委托人及相关单位已向本所律师提

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假设该些资料满足以下条件：复

印件、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与原件一致；文件中的盖章及签字全部真

实、准确、完整。 

（五）对于出具本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及委托人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六）本所律师在本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

相关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只作形式审查，并不表明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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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正文 

一、本次专项债券的项目 

本次是为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乡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政府

专项债券，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驻马店市开发区乐山大道以东、金创路以

西、古吕路以南、洪河大道以北围合区域。 

本项目拆迁范围位于关王庙乡棚户区，具体范围为前进大道以

西、北沿路以南、创业大道以北围合区域，主要涉及关王庙乡何庄、

王庄、余庄、大尹庄、肖刘庄、杨楼、梁庙、汪庄等村庄。共拆迁建

筑面积358180平方米，拆迁居民515户，安置居民1078套。 

本项目安置区位于驻马店市开发区乐山大道以东、金创路以西、

古吕路以南、洪河大道以北围合区域。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53271.29㎡（约合79.91亩），总建筑面积195332.76㎡；其中，住宅

137984㎡，另有配套商业建设以及其他设施；地下建筑面积48232.52

㎡，设置地下机动车库、夹层非机动车库、储藏室，并配置变电室、

通信综合接入机房等设施用房。共规划机动车停车位1385个，非机动

车停车位1959个；同步完善小区内绿化、道路广场及配套设施建设。

（二）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项目建成后不但可以为项目区提供高质量的居住环境，还能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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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人文、自然环境带来巨大的改善。 

城市化是一个区域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影响城市建

设尤其是房地产建设的重要因素，商业地产是城市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之一。近几年来，驻马店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环

境面貌有了较大改善。项目的建设对优化投资环境、加快经济强市建

设进程、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项目的建设有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受

当地政府和居民支持。 

项目的建成投入使用将为驻马店市城区规划范围内的土地开发

腾出空间，彻底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使驻马店市的综合投资环境得到

根本改善，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于后代子孙的事业。 

项目的建设可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位，同时带动了建筑、

建材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加快驻马店市住房商品化和社会化进程，美

化了环境，改善了城市面貌。项目的实施可以使项目住户受益，使当

地政府税收增加，使城市环境改善。 

综合上所述，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所取得的社会效益是非常显

著的，将在社会各方面体现。  

2.收益性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地改善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而且

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棚户区改造科学合理规划原有土地用途，充分挖掘建设用地的潜

力。在满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的基础上，保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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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建设用地，在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土

地的效益产出，原来无人改造或低收益的地块变成了高收益的热点地

块，使土地使用效率得到切实提高，让土地资源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棚户区改造能够有力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消费，不仅可以直

接推动建筑业、建材业的发展，也能够带动运输业、金融业、服务业

等30多个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也可以为建筑公司施工、物业管理、社

区服务等方面的人员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就业范围。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公益性和一定收益性，满足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公益性和收益性要求。  

（三）项目单位情况 

驻马店正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乡棚

户区改造项目的项目单位。 

驻马店正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现持有《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MA482F61XC）；登

记管理机关：驻马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局；法定代表人：

胡元磊；机构地址：河南省驻马店市洪河大道666号；颁发日期：2020

年03月11日。 

本所律师认为：驻马店正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不存在隐性债务，具备以本项目申

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四）项目的审批情况 

对于项目单位所提供资料，经本所律师对相关资料进行逐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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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情况如下： 

2023年6月2日，河南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发展改革局作出的《关于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乡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驻开发改审批〔2023〕9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

庙乡棚户区改造项目已经取得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等文件，经本所

律师查阅委托人及项目单位提供的文件资料，未发现存在问题，上述

各项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满足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条件。 

二、项目资金情况 

 

项目总投资估算121,393.34万元，资金来源为专项债券资金和财

政资金。其中：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76,000.00万元，其中2024 

年申请使用债券资金30,000.00万元，2025年申请使用债券资金

30,000.00万元，2026年申请使用债券资金16,000.00万元，已于����

年使用债券资金��������万元，本次申请使用债券资金10,000.00万

元，财政资金方式安排45,393.34万元。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作为本次的审计

三、中介服务机构

机构。 

1.审计机构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持有郑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2019年10月2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4B3EX5M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于2019年12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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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核发的分所执业证书编号为11000374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

业证书》，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2020年10月21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0896649376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于2020年12月4

日核发的会计事务所编号为11000374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及

财政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1月21日核发的证书序

号为000383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系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分所，具备为债券使用出

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2.专项评价报告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专项评

价报告》，认为本项目对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还本付息总额的覆盖倍

数为1.30，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二）法律顾问 

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2022年4月2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31410000415807711A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出具法律意见

书属于本所业务范围。 

本意见书已有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签字律师均持有通

过年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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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河南形象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债券申报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

质；在本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四、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次申请使用的债券资金将全部用于驻马店经济开发区关王庙

乡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单位将严格按照有关制度使用专项债券资

金，按要求披露各年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建

设进度与运营情况、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其它

有关信息。在专项债券存续期，项目发生可能影响其收益与融资平衡

能力的重大事项的，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等有关规定，提

出具体补救措施，并对上述信息的及时公开。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五、法律风险 

本次债券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因素有工期拖延风险、偿付风险等

因素。 

（一）工期拖延风险 

本项目涉及工期较长，流程较为繁琐，项目推进工作中可能由于

主观原因或不可抗力因素，出现进度延误、项目成本增加等情况，从

而导致项目开展不能按照预期及时推进或部分受阻，带来一定的项目

实施风险。 

（二）偿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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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最大风险在于对未来经营收入的判断不准确、项目进度

以及项目整体现金流测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判断偏差。整体现金流测算

出现偏差将导致项目可行性分析不能及时纠偏，项目资金投入和现金

流入不能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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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驻马店正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的项目单位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具

备以本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

业资质。 

三、截止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已

取得项目立项等审批文件，各项手续真实有效，满足申请政府专项债

券的条件。 

四、本项目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次申请的政府专项债券满足项目

融资的要求。 

五、本项目具有公益性，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公益

性要求。 

六、本次债券已制定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本所盖章及经办

律师签字后生效，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之目的使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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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

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 

（盛博城市广场） 

法律意见书 
 

                                 〔2022〕豫钟非诉字第 805 号 

致：驻马店市驿城区房屋征收事务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

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盛博城市

广场）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就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

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使用专项债

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0〕43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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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

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盛博

城市广场）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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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

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

目（盛博城市广场） 

2 本所 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

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

目（盛博城市广场）法律意见书 

4 

 

专项评价报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

南分所出具的《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

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

（一期）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5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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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驻马店市驿城区房屋征收事务局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

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

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

（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

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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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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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驻马店市驿

城区房屋征收事务局。 

机构名称：驻马店市驿城区房屋征收事务局 

机构性质：机关 

负责人：崔抗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2801MB1E36171D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驻马店市驿城区房屋征收事务局系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机关，具备以驻马店

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

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安置社区位于新华办风光路、交通路、北至夏前路东

北角。本项目拆迁户数 320户，拆迁人数 800 人，拆迁房屋总建

筑面积 44,605㎡，其中拆迁住宅建筑面积 37,405㎡，拆迁非住

宅建筑面积 7,200㎡。项目拆迁范围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

东至风光路、西至交通路四项、南至交通路、北至夏前路一巷围

合区域。本次项目为一期项目，一期项目完成后可整理出土地 60

亩，可用于出让的净地面积约 45亩，其中商住住用地 4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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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安置区占地面积 12.6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53,280.00㎡，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43,680.00㎡（包括住宅面

积 41,600.00㎡，配套社区服务用房面积 2,080.00㎡），地下建

筑面积 9,600.00㎡（包括地下车库、设备用房等），配套建设

小区内道路硬化工程、绿化工程、水电气管道工程等配套基础设

施。 

（三）项目批复文件 

驻马店市驿城区房屋征收事务局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项目

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

查阅。 

2017年 8月 17 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作出《关于下达全省 2018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

知》（豫保安居办〔2017〕46号），本项目已纳入棚改计划。 

2020 年 05 月 22 日，驻马店市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

出《关于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

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驿发改〔2020〕170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纳入棚改计划，取得可研批复。 

二、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手续及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的

财务收益预测等依据，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

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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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800.00万元，其中：计划申请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8,000.00

万元，期限七年，项目资本金 9,800.00 万元由驿城区财政资金

安排。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

《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

区（一期）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与本息覆盖倍数为 1.26 倍；驻马

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

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资料及财务机构

的预测，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

会河南分所”）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 年 6 月 6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101003979364397 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

业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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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在专项评价

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

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及注册

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均具备相应的资质。 

四、项目公益性论述 

城中村改造，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关系到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加强城中村改造，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地改善城中村居民的居住条件，而且

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可以推动所在

地段的城市建设进程，促进周边公用设施的配套完善，提升当地

原有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加所在地区服务业的就业机会。项目建

成后，车流、人流都将增加，加大了环境卫生的工作量，同时增

大了对当地的公用服务设施需求，但也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有效消

费需求。有利于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进一步完善城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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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使城市更加美化、亮化、绿

化，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有利

于增强城市吸引力，为吸引外来投资，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加快

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综上，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五、本项目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防控 

（一）投资风险提示 

1、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3、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

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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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偿

付带来一定风险。 

（二）风险防控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作。

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合推

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阶

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把

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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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5、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驻马店市驿城区房屋征收事务局具备以驻马店市驿城

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

目（盛博城市广场）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驻马店市驿城区新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

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盛博城市广场）属于有一定收益的

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驻马店市驿城区新

华办交通路风光路交叉口西北侧区域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

（盛博城市广场）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

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纳入棚改计划，

取得可研批复。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审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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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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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 

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0〕豫钟非诉字第 27号 

致：驻马店市驿城区住房管理中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作为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

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

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的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

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项目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本法律意

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驻马店市驿城区住房管理中心就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

金及后续发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

本次项目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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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驻马店市驿城区住房管理中心 

住所：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中华路 698号 

法定代表人：朱慧兰 

开办资金：67.1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人民群众提供房管服务。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廉租住房补贴发放。 

（二）项目情况 

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拆迁范围为驻马店市驿城

区顺河办事处刘庄组、张庄组合围区域，拆迁区域总占地面积 1,621.50亩。拆

迁总建筑面积为 282,000㎡,拆迁总户数为 340户，拆迁人数 1700人，征拆后形

成用于出让工业用地净地面积 1,308.30亩。本项目安置区规划总建筑面积

88,400㎡，其中地上建筑物 74,800㎡,主要为安置住房 680套，地下建筑面积

13,600㎡。 

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 31,600万元，拟申

请专项债券资金 22,000万元，剩余资金通过驻马店市驿城区财政资金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驻马店市驿城区住房管理中心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行政单位，具备以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

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批复文件 

2017年 8月 17日，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河南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全省 2019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

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豫保安居办〔2017〕46号）将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

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列入国家棚改计划。 

2018年 12月 14日，驻马店市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驻马店

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驿发改〔2018〕166号）,同意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于 2018年 12月 17日在驻

马店市驿城区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号：2018411702000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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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0日，驻马店市城乡规划局驿城区分局颁发的地字第

41170220180012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

村改造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本所律师认为：驻马店市驿城区住房管理中心向本所律师提供了驻马店市驿

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相关批复文件；经本所律

师查阅，未发现存在问题。 

三、本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概况 

1、项目名称：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

项目。 

2、申请事项：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

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事宜。 

3、使用期限：7年。 

4、使用资金总额：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

改造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2,000.00万元。 

5、利率：固定利率。 

根据上会河南分所出具的《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

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

价报告》”），经上述测算，在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

提下，本次评价的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

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

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

具的《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会河南分所”）

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核



4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

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

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

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

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单位具备相

应的资质。 

五、本项目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本期项目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而市场

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项目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

通。项目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

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本项目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期债券偿

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

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将有可能给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六、项目公益性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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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为城市规划、城市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腾出了空间，将全面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优化土地资源配置。项目建设可改观住房面貌，优化人居环境。

本项目实施后，将建成了一批保障性住房用于安置拆迁户，居民从潮湿、破旧的

房屋，搬进了配套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棚户区改造大大改善了当地

中低收入和困难群体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七、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驻马店市驿城区住房管理中心具备以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

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属于

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驻马店市驿城区顺河办柳堰庙社区

刘庄组张庄组城中村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债券

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批复文件，各项审

批手续真实、合法、有效。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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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1〕豫钟非诉字第 94 号 

致：上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

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关于做好 2018年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财政部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

《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财预

〔2018〕28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9年新增专项债券

项目储备库审核工作的通知》（豫财预便函〔2018〕14号）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勤勉尽责精神，就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相

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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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 

2 本所 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

书 
指 

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法律意见书 

4 

专项评价报

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

分所出具的《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5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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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上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其向本所

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字和（或）

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

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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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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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上蔡县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 

名称：上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住所：河南省上蔡县蔡都镇南环一路 22号 

法定代表人：赵新春 

经费来源：财政补助收入 

开办资金：1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282541895563X3 

举办单位：上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廉租房、公租房及棚户区改造保障性

住房的开发建设出租出售管理工作，城镇低收入、最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的认定及补贴资金的发放，已售公有住房的售后服务管

理工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系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事业单位，具备以上蔡县重

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

格。 

（二）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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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征收区域四至范围为：龙岗四路、城墙西路、龙岗五路、

龙胜大道、龙岗六路、龙岗七路、西环城路围合区域，计划征收 612

户，征收总占地面积 701.809亩，征收房屋总面积 214,200.00

㎡，改造后可集约出可出让商住用地 701.809亩。 

本项目安置社区位于龙岗四路、龙胜大道、蔡都大道、城墙

西路围合区域。本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280,038.96㎡，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 227,571.56㎡，包含住宅 204,346.05㎡，商业

19,101.85㎡，配套公建4,123.66㎡；地下建筑面积52,467.40㎡。

完善小区内道路硬化及景观绿化，配建给排水、电力、通讯等配

套基础设施。 

（三）项目批复文件 

上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项目审批资

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了查阅。 

2021年 2月 19日，上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下

达上蔡县2021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驻建〔2021〕

43号），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下达全省 2021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豫保安居

办〔2021〕1号），将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列入棚改计划。 

2021年 7月 25日，上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上

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上发改城镇〔202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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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22日，上蔡县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411722202100012号、地字第 411722202100019

号），本用地项目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1年 5月 26日，上蔡县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字第 411722202100065号、建字第 411722202100066

号），本建设工程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2021年 7月 21日，上蔡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上蔡县重

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说明》，本项目不需要环评审

批。 

2021年 4月 27日，上蔡县自然资源局颁发豫（2021）上蔡

县不动产权第 0002252号《不动产权证》，权利人：上蔡县住房

保障服务中心，坐落：蔡都大道、城墙西路、龙岗四路、龙胜大

道围合区域；2021年 4月 27日，上蔡县自然资源局颁发豫

（2021）上蔡县不动产权第 0002253号《不动产权证》，权利人：

上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坐落：龙岗四路、城墙西路、龙岗五

路、龙胜大道围合区域。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棚改计划审批、可研批复、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环评说明、不动产权

证。 

二、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手续及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的

财务收益预测等依据，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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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总投资 106,944.49万元，其中：计划申请专项债券资金总额

76,900.00万元、期限七年，剩余资金由上蔡县财政资金安排。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上

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与本息覆盖倍数为 1.36倍；上

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资料及财务机构

的预测，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

会河南分所”）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年 6月 6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

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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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四、项目公益性论述 

实施棚户区改造，完善配套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有利

于改善城市环境，集约利用土地，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进一步

完善城市整体功能，促进城市建设和发展，并将杂乱无章、存在

安全隐患的棚户区改造成适合居住的和谐新型生活区，对提升居

民的居住水平，改善城市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改造，建成一个布局合理配套齐全、人居环境优良的城

市新社区。除了安置当地居民，还对土地进行整合，腾出了部分

土地，用于建设创业，改善了经济结构，促进了社会经济和人文

环境的和谐发展。 

综上，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五、本项目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防控 

（一）投资风险提示 

1、安全建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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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3、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

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偿

付带来一定风险。 

（二）风险防控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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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作。

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合推

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阶

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把

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5、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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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上蔡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具备以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

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上蔡县重阳办事处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公益

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上蔡县重阳办事处

谢庄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

用专项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经取得了棚改计

划审批、可研批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环评说明、不动产权证。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

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关于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2 年 02 月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与西二街龙湖大厦 17 楼 1706 室 

电话：0371-60999796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 

关于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2〕豫钟非诉字第 027 号 

致：正阳县人民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河南钟秀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

改造项目的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使用专

项债券资金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

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

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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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有所指，以下词语或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的含义如下： 

1 本项目 指 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2 本所 指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 

3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法

律意见书 

4 

 

专项评价报告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

南分所出具的《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

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5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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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要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三、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四、正阳县人民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已向本所律师保证，

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和对有关事实的说明均真实、准确、完

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其所提供资料上的签

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效；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五、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 

六、本所律师仅就与本项目有关的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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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有关财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等非法律专业事项。本

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信用评级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律师承诺，不作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八、本法律意见书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及后续发行使用。

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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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正文 

基于上述释义与重要声明，本所律师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项目核查情况 

（一）项目申报单位 

根据项目申报及审批文件,本项目的申报单位为正阳县人民

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机构名称：正阳县人民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机构性质：机关（分支） 

机构地址：河南省正阳县真阳镇东大街 

负责人：潘正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282967535355XY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正阳县人民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机关（分支），具

备以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

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征拆范围位于正阳县花生大道以西、学苑大道以南、

北大街以东、慎水大道以北合围区域内杨庄、张庄、燕庄、胡大

塘村等村庄，涉及拆迁居民户数 406 户，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

55,200.00㎡。本项目计划建设安置住房 610 套，安置房建筑总

面积 106,553.18㎡，安置被拆迁居民 406 户，该项目安置社区

总用地面积 33,810.87㎡（合 50.71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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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106,553.18㎡，其中新建地上住宅

（11 栋 17 层）建筑面积 72,004.18㎡，地上商业（4 栋 2 层）

建筑面积 11,173.00 ㎡，地上社区配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1,350.00㎡，新建地下车库及储藏室、设备用房等建筑面积

22,026.00㎡。配套建设小区内道路硬化、绿化、围墙、大门、

水电气管线等配套基础设施工程。 

（三）项目批复文件 

正阳县人民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项

目审批资料，并承诺其真实、合法、有效，且本所律师对其进行

了查阅。 

2021年 12月 6 日，正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1172420210031 号），本建设项目

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2021 年 12 月 27 日，正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

对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正发改〔2021〕114 号），原则同意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

区改造项目。 

2021年 1月 13 日，正阳县环境保护局作出《关于正阳县袁

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和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环

评审批事项说明》，本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2021年 12月 7 日，正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41172420210005 号），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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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2021 年 12 月 13 日，正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字第 41172420210006 号），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

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 

2021 年 12 月 10 日，正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豫（2021）正

阳县不动产权第 0956120 号《不动产权证》，权利人：正阳县人

民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坐落：正阳县学苑大道北侧，花生大

道东侧，用途：城镇住宅用地，面积：33333.32平方米。 

2022年 1月 21 日，河南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下达全省 2022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保

障性租赁住房和公租房建设计划的通知》（豫房稳办〔2022〕1

号），本项目已纳入城市棚改计划。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纳入城市棚改计划，取得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可研批复、环评说明、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 

二、本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根据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手续及相关资料，以及相关的

财务收益预测等依据，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

资 36,800.00 万元，其中：资金来源为财政安排资金 8,800.00

万元，申请棚改专项债券资金 28,000.00万元，期限七年。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

《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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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益与本息覆盖倍数为 2.34倍；正阳

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经营收入对应的收益能够

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的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项目单位提交的资料及财务机构

的预测，该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三、为本项目服务的中介机构 

（一）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以下简称“上

会河南分所”）作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 

上会河南分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于 

2014 年 6 月 6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4101003979364397的《营业执照》、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

证书编号为 310000084101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上会河南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作为本项目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河

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

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410000MD0171026N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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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

意见书上签字的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

顾问单位具备相应的资质。 

四、项目公益性论述 

本项目有利于改善本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条

件。这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让社会弱势

住房群体充分感受党和政府的特殊关怀。 

本项目有利于使正阳县城市土地实现集约高效利用，进一步

改善正阳县的城市面貌，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高城市品位，使

城市更加美化、亮化、绿化，给城市居民提供更加温馨、舒适的

生活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城市吸引力，为吸引外来投资，

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加快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该项目建成后，将以全新的姿态献以当地居民，将大大提高

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提升居民居住档次和品位。

本项目在建设期间，产生的噪声、扬尘、建筑垃圾等，会对周边

区域的大气环境、生活环境、道路交通和附近居民日常生活造成

一定的影响。 

本项目的建设在改善当地城中村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能有

效拉动当地消费需求，同时房地产市场关联度大，能带动建筑业、

建材、装饰、家具家电、物业等行业的发展，为当地社会稳定、

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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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属于公益性项目。 

五、本项目投资风险提示及风险防控 

（一）投资风险提示 

1、安全建设风险 

施工过程中影响安全建设的因素众多，包括人为因素、设备

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因素，如发

生意外安全事故，将对单位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现金流预测风险 

本项目的资金平衡根据对本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测而

设计，影响基础资产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信用情

况等，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运营成本预测的

偏差将导致投资总额和设计总额的偏差。因此对本项目未来现金

流的预测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投资人可能面临现金流

预测偏差导致的投资风险。 

3、偿付风险 

本项目收入、支出、还本付息等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本期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对应项目未来收益，偿债较有

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本项目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

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偿

付带来一定风险。 

（二）风险防控 

1、组织机构风险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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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借鉴行业内的成功经验、建立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同

时应加强投资可行性论证。遵循依法投资原则、战略性投资原则、

审慎原则、收益性原则、规模控制原则，按程序进行投资决策。

同时从前期开始树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风险防范和控制。对项

目的各阶段、各方面风险进行系统的识别和分析，采取有效的风

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2、施工技术的控制措施 

应督促施工承接单位积极学习、引进先进、可靠的施工技术

和装备，加强施工管理。 

3、工程风险的控制措施 

与设计单位保持良好沟通，设计阶段加大投入，做好、做全

现场勘探、勘察工作，尽量优化设计，防止设计方案发生较大变

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变更，争取较大的设计价差。 

4、投资估算及资金风险的控制措施 

要控制这一风险，需从设计和施工两个不同的方面开展工作。

设计阶段在满足单位设计标准，满足单位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

多做方案，做细方案，通过局部方案的多方案优化比选，组合推

荐项目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工程造价。施工阶

段严格管理，在把好质量关的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造价，把

握施工进度，做到不窝工、不浪费。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施工过程中，尽可能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施工图设计，降低

工程造价。 

5、政策风险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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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目前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等不以个人或单位的利益为

转移，当它们发生变化而给项目带来风险时，这种风险的规避只

能从其它渠道采取有效方法，包括税收优惠、延长收费期限或其

它补偿等。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正阳县人民政府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具备以正阳县陈庄

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二）正阳县陈庄及其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 

（三）根据《专项评价报告》相关测算，正阳县陈庄及其周

边棚户区改造项目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拟使用专项

债券资金和利息，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四）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该项目已纳入城市棚改计

划，取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可研批复、环评说明、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 

（五）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具备相应

的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